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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莊嚴經論釋•勝乘妙音 偈頌 科判 
彌勒菩薩 造論  全知麥彭仁波切 科判  堪布益西彭措 譯講 禁止商用篡改 法律責任必究 

釋道淨 圓興 整理 20240708 14 稿 微信 qq 973451196 校對 無為 圓興 
表 0：總表 

科判 頌詞 
頂禮諸佛菩薩！ 
無等三界導師釋迦王，補處十地自在彌勒尊，天宮授受三地聖無著，人間親傳胞弟之世親， 
其最勝子吉祥師堅慧，法流至今演教諸聖者，開示大乘大恩上師尊，悉於其前恭敬稽首禮。 
覺空文殊童子之加持，密意界中獲證八辯才，教證法藏海洋尊勝主，不敗全知麥彭尊前禮。 
以此勝乘妙法之喜筵，普獻天邊無際有情眾，祈願嗣尊大論甘露味，無餘入眾相續作饒益。 

已獲法流等持之大乘大車無著菩薩於兜率天宮彌勒菩薩前真實聞受之慈氏五論，此處宣說其一—
—《大乘莊嚴經論》，全論分三，即論名、論體與末義。 

全
論
分
三 

甲一、論名 大乘莊嚴經論 

甲
二
、

論
體
分
二 

乙一、如何造論之方式             緣起品第一（品數即表數 如第一品即表 1 下同） 

乙
二
、
如

是
所
造
之
論
分
五 

丙一、所安立（安立大乘經為佛所宣說）分二 
丁一、總說 

丁二、別說分二    成宗品第二 

丙二、分別所知分四 

丁一、皈依分三                     皈依品第三 

丁二、種性分三                     種性品第四 

丁三、發心分四                     發心品第五 

丁四、修行（二利）分三             二利品第六 

丙三、所思惟分三 

丁一、思惟所證之真實分三               真實品第七 

丁二、思惟所修之六神通分七             神通品第八 

丁三、（思惟一切功德獲得之因——成熟自相續） 

一切功德之來源——成熟相續分二        成熟品第九 

丙四、不可思議分三                                    菩提品第十（3表） 
丙
五
、
（
菩
提
分
之
諸
法
之
本
體
）
與
菩
提
相
應
之
本
體
分
四
（
二
） 

丁一、 
前行
（明信
品等五
品） 

分三 

戊一、因為明信分二                        明信品第十一 

戊二、實修為求法、
說法、修法分三 

己一、述求品分五      述求品第十二（2表） 

己二、對眾生傳講聖法分五     弘法品第十三 

己三、修法分三               隨修品第十四 

戊三、（令彼等增上者為教授品）教授與隨示分四 

教授品第十五（2表） 

丁
二
、
真

實
隨
菩
提
分
品
分

六 

(丁二、
正行
（業伴
品等四
品）) 

戊一、何者能攝具方便品分二             業伴品第十六 

戊二、以此方便所攝波羅蜜多及四攝品分三 度攝品第十七（3表） 

戊三、供養、
依止、四無量
品分四 

己一、供養如來分二       供養品第十八  

己二、依止善知識分三     親近品第十九 

己三、修持四無量心分二   梵住品第二十（2表） 

己四、彼等攝義 

戊四、（隨菩提分品）此菩提分品主要宣說修行，故分三 
覺分品第二十一（4表） 

(丁三、彼時之功德品) 
戊五、（於彼能依）功德品。此中宣說修持以上淨
信品乃至覺分品之義的諸菩薩的功德。其義分二 

功德品第二十二（3表） 

(丁四、 

行住品宣

說十地及

究竟果法

功德) 

戊六、（行持彼者及

地之分位即究竟地
品）行為及究竟品分

四 
行住品第二十三 
（2表） 

己一、菩薩之兆相 

己二、菩薩投生種種（有情）身相 

己三、得地之相（諸菩薩安住之地）分二 

己四、以讚歎究竟功德之方式宣說 

敬佛品第二十四 

甲三、末義 （表 25）（見第 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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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緣起品第一、表 2：成宗品第二 

科判 頌詞 

甲

二

、

論

體

分

二 

緣起品第一 

 

乙一、如何造論之方式 

義智作諸義，言句皆無垢，救濟苦眾生，慈悲為性故，巧說方便法，

所謂最上乘，為發大心者，略以五義現。譬如金成器，譬如花正敷，

譬如食美膳，譬如解文字，譬如開寶篋，是各得歡喜，五義法莊嚴，

歡喜亦如是。譬如莊美質，臨鏡生勝喜，妙法莊嚴已，得喜更第一。 

乙

二

、

如

是

所

造

之

論

分

五 

丙

一、

所安

立

（安

立大

乘經

為佛

所宣

說）

分二 

丁一、總說 

譬如飲藥苦，病差則為樂，住文及解義，苦樂亦如是； 

譬如難事王，因事得威力，如是難解義，因解得法財； 

譬如見生寶，不別則不愛，如是聞妙法，不覺亦不喜。 

成

宗

品

第

二 

 

丁

二

、

別

說

分

二 

戊一、

宣說破

斥邪見

之諸種

理論 

不記亦同行，不行亦成就，體非體能治，文異八因成。諸佛三因緣，

現見亦護法，如來智無礙，舍者不應爾。非全非不違，非行非教授， 

是故聲聞乘，非即是大乘。發心與教授，方便及住持，時節下上乘，

五事一切異。入自大乘經，現自煩惱滅，廣大甚深義，不違自法空。 

有依及不定，緣俗亦不普，退屈忖度人，寧解大乘義? 

            廣大及甚深，成熟無分別，說此二方便，即是無上乘。 

戊二、

教誡應

斷除對

大乘

(法)的

邪見 

不應怖而怖，由怖被燒然，怖引非福故，長時過患起。非性非法朋，

少慧少因力，怖此深妙法，退失大菩提，無異即互無，有異即險處，

無譬種種說，續說多門說，非有如文義，諸佛甚深體，聰慧正觀人，

應知不應怖。隨次聞思修，得法及得慧，此智行此法，未得勿非毀。 

不解解不深，深非思度解，解深得解脫，諸怖不應爾。由小信界伴，

不解深大法，由汝不解故，成我無上乘，隨聞而得覺，未聞慎勿毀， 

無量餘未聞，謗者成痴業。如文取義時，師心退真慧，謗說及輕法，

緣此大過生。惡意自性惡，不善不應起，況移於善處，應舍大過故。 

 
表 3：皈依品第三 

科判 頌詞 

皈

依

品

第

三

 

丁

一

、

皈

依

分

三 

戊

一

、

皈

依

之

殊

勝

差

別

分

二 

己一、略說四種殊勝差別 
若人皈三寶，大乘皈第一，一切遍勇猛，得果不及故。

難起亦難成，應須大志意，為成自他利，當作勝皈依。 

己二、

其義

廣說

（依

略說

次第）

分四 

庚一、一切遍差別 眾生遍乘遍，智遍寂滅遍，是名智慧者，四種一切遍。 

庚

二、

承許

差別

分二 

辛一、宣說真實 希望佛菩提，不退難行行，諸佛平等覺，勇猛勝有三。 

辛二、

以喻宣

說分二 

壬一、

轉輪 

王子喻 

發心與智度，聚滿亦大慈，種子及生母，胎藏乳母勝。

妙相成生力，大樂大方便，如此四成就，是名為勝身。 

光授法自在，巧說善治攝，由此四因故，佛種則不斷。 

壬二、大臣喻 
入度見覺分，持密利眾生， 

由此四因故，得似於大臣。 

庚三、（得果）（證悟）差別 
福德及尊重，有樂亦苦滅， 

證樂證法陰，習盡有滅舍。 

庚四、超勝差別 大體及大義，無邊及無盡，由善世出世，成熟神通故。 

戊二、具有殊勝差別的皈依之自性 希望及大悲，種智亦不退，三出及二得，差別有六種。 

戊三、攝義 皈依有大義，功德聚增長，意悲遍世間，廣流大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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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種性品第四 

科判 頌詞 

種

性

品

第

四

 

丁

二

、

種

性

分

三 

戊

一

、

宣

說

具

有

種

性

分

二 

己一、總標略說 有勝性相類，過惡及功德，金譬與寶譬，九種各四種。 

己二、

其義 

廣說 

（依 

略說 

次第） 

分九 

庚一、成立有不同種性 由界及由信，由行及由果，由此四差別，應知有性體。 

庚二、成立大乘種性為

殊勝 
明淨及普攝，大義亦無盡，由善有四勝，種性得第一。 

庚三、種性之自性 性種及習種，所依及能依，應知有非有，功德度義故。 

庚四、種性之相貌 大悲及大信，大忍及大行，若有如此相，是名菩薩性。 

庚五、種性之分類 決定及不定，不退或退墮，遇緣如次第，品類有四種。 

庚六、障礙甦醒種性之

過失 
應知菩薩性，略說有四失，習惑與惡友，貧窮屬他故。 

庚七、大乘種性之殊勝

功德 
功德亦四種，雖墮於惡道，遲入復速出，苦薄及悲深。 

庚八、種姓之黃金譬喻 譬如勝金性，出生有四種，諸善及諸智，諸淨諸通故。 

庚九、種性之珍寶譬喻 譬如妙寶性，四種成就因，大果及大智，大定大義故。 

戊二、宣說不具種性 一向行惡行，普斷諸白法，無有解脫分，善少亦無因。 

戊三、以讚歎大乘種性的方式攝義 
廣演深大法，令信令極忍，究竟大菩提，二知二性勝。 

增長菩提樹，生樂及滅苦，自他利為果，此勝如吉根。 
 
表 5：發心品第五 

科判 頌詞 

發
心
品
第
五
 
丁
三
、
發
心
分
四 

戊一、發心之體相 勇猛及方便，利益及出離，四大三功德，二義故心起。 

戊二、發心之

分類分三 

已一、以地分位而分 信行與淨依，報得及無障，發心依諸地，差別有四種。 

已二、以根等而分 
大悲與利物，大法將種智，勝欲亦大護，受障及增善， 

福智與修度，及以地地滿，初根至後竟，隨次解應知。 

已三、以表示儀軌及

法性真諦獲得而分 

友力及因力，根力亦聞力，四力總二發，不堅及以堅。 

親近正遍知，善集福智聚，於法無分別，最上真智生。 

諸法及眾生，所作及佛體，於此四平等，故得歡喜勝。

生位及願位，亦猛亦淨依，餘巧及餘出，六勝復如是。 

生勝由四義，願大有十種，勇猛恆不退，淨依二利生， 

巧便進餘地，出離善思惟，如此六道理，次第成六勝。 

戊三、發心之比喻 

如地如淨金，如月如增火，如藏如寶篋，如海如金剛，

如山如藥王，如友如如意，如日如美樂，如王如庫倉， 

如道如車乘，如泉如喜聲，如流亦如雲，發心譬如是。 

戊
四
、
發
心
功
德
之
讚
歎
分
八 

己一、遠離菩提心者失壞四安樂 思利及得方，解義亦證實，如是四時樂，趣寂則便舍。 

己二、生起勝義菩提心時不怖
（輪迴惡趣）（惡趣輪迴）苦 

最初發大心，善護無邊惡，善增悲增故，樂喜苦亦喜。 

己三、菩薩安住濁世不失善根之
理 

愛他過自愛，忘己利眾生，不為自憎他，豈作不善業。 

己四、菩薩於輪迴不論興衰不退
菩提之行 

觀法如知幻，觀生如入苑，若成若不成，惑苦皆無怖。 

己五、廣說視投生如入花園 自嚴及自食，園地與戲喜，如是有四事，悲者非餘乘。 
己六、菩薩於施身等苦不生疲厭
退轉之心 

極勤利眾生，大悲為性故，無間如樂處，豈怖諸有苦。 

己七、未經俗交菩薩成眾生不請
之友 

大悲恆在意，他苦為自苦，自然作所作，待勸深慚羞。 

己八、教誡菩薩須百倍精進 荷負眾生擔，懈怠丑非勝，為解自他縛，精進應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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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二利品第六 

科判 頌詞 

二利

品第

六 

 

丁

四、

修行

分三 

戊一、總說二利圓滿之修行 大依及大行，大果次第說，大取及大忍，大義三事成。 

戊

二、

別說

成辦

他利

之修

行分

六 

己一、趨入利他之相 
他自心平等，愛則於彼勝，如是有勝相，二利何差別。 

於世無怨業，利彼恆自苦，悲性自然起，是故利他勝。 

己二、利他之分類 
善說令歸向，令入亦令調，令成亦令住，令覺令解脫， 

集德及生家，得記並受職，至成如來智，以是利群生。 

己三、利他成立為殊勝 
不倒及不高，無著亦通達，能忍及調順，遠去亦無盡， 

應知此八義，成就彼十三。 

己四、菩薩修行之殊勝相 
習欲大可畏，有愛動而倒，樂滅斷煩惱，大悲求佛法。 

世間求自樂，不樂恆極苦，菩薩勤樂他，二利成上樂。 

己五、(宣說)修行無有間斷 異根於異處，異作有異行，凡是諸所作，回以利眾生。 

己六、利他時不厭眾生邪行 眾生不自在，常作諸惡業，忍彼增悲故，無惱亦無違。 

戊三、顯示大乘修行之殊勝而攝
義 

勝出與寂靜，功德及利物，次第依四義，說大有四種。 

 

表 7：真實品第七 

科判 頌詞 

真實
品第
七  
 
丁
一、
思惟

所證

之真
實分
三 

戊一、真如體相 
非有亦非無，非如亦非異，非生亦非滅，非增亦非減， 
非淨非不淨，此五無二相，是名第一義，行者應當知。 

戊二、(以
理)抉擇二
無我分二 

己一、抉擇人無我 
我見非見我，無相非無緣，異二無我故，解脫唯迷盡。
我見自身無我相，非惡處異性相故，除二別無錯亂生，
故解脫唯盡錯亂。  （華文仿宋字體為藏譯本 下同） 

己二、抉擇法無我 

云何依我見，不見苦自性，迷苦及苦者，法性與無性。 
云何緣起體，現見生異見，暗故不見有，亦復不有見。 

凡夫由依唯錯亂，無間苦性不能證， 
非明自明苦非苦，彼法自性非彼性。 

生死與涅盤，無二無少異，善住無我故，生盡得涅盤。 

己（戊）三、宣說如何證悟真實
性的次第 

福智無邊際，生長悉圓滿，思法決定已，通達義類性。 
已知義類性，善住唯心光，現見法界故，解脫於二相。 
心外無有物，物無心亦無，以解二無故，善住真法界。 
無分別智力，恆平等遍行，為壞過聚體，如藥能除毒。 
緣佛善成法，心根安法界，解念唯分別，速窮功德海。 

 
表 8：神通品第八 

科判 頌詞 

神通品第八  
 
丁二、思惟所
修之六神通分
七 

戊一、神通之相 起滅及言音，心行亦先住，向彼令出離，六智自在通。 

戊二、神通之因 第四極淨禪，無分別智攝，如所立方便，依此淨諸通。 

戊三、神通之果 三住住無比，所住善供養，令彼得清淨，是說神通果。 

戊四、神通之作業 

世生成壞事，見彼猶如幻，種種他所欲，自在隨意成。 
神光照惡趣，令信生善道，威力震天宮，動殿令魔怖。 
遊戲諸三昧，僧中最第一，恆現三種化，以是利眾生。 

智力普自在，剎土隨欲現，無佛令聞佛，懸擲有佛境。 

戊五、神通之相應 成熟眾生力，諸佛所稱譽，發語無不信，如是說相應。 

戊六、神通之分類 六智及三明，八解八勝處，十遍諸三昧，勇猛資神通。 

戊七、結贊神通之殊勝 能安不自在，常勤於利物，行有無怖畏，勇猛如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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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成熟品第九 

科判 頌詞 

 
成

熟
品
第
九
 
丁
三

、
一
切
功
德
之
來
源

—
—
成
熟
相
續
分

二 

戊

一
、
成
熟
自
相
續

分
三 

己一、總標略說 欲信舍悲忍，念力堅支具，應知自成熟，此九皆上品。 

己二、其義廣說
（依略說次第）
分九 

庚一、欲成熟 近友聞亦思，勝勇勝究竟，攝法及受法，說欲成熟相。 

庚二、信成熟 如來福智聚，淨心不可壞，速受定智果，說信成熟相。 

庚三、舍成熟 善護於六根，離惡起對治，樂修諸善法，說舍成熟相。 

庚四、悲成熟 

見諸眾生苦，哀憐離小心，受身世間勝，說悲成熟相。 

自性慈悲見他苦，清淨究竟舍劣心， 

行轉殊勝行勝身，於他慈悲圓熟相。 

庚五、忍成熟 持性數修習，極苦能安忍，善根恆樂進，說忍成熟相。 

庚六、念成熟 報淨善隨順，極入善惡說，能起大般若，說念成熟相。 

庚七、力成熟 二聚界圓滿，果起依最上，世間得第一，說力成熟相。 

庚八、堅成熟 深觀妙法理，諸魔不可奪，能與異部過，說堅成熟相。 

庚九、支成熟（亦即斷所具支分的成熟） 
所有善根聚，依勤能發起， 

離惡及修善，說支成熟相。 

己三、攝義
分二 

庚一、成熟自相續 如此九種物，自熟亦熟他，增善增法身，如世極親者。 

庚二、成熟之喻 癰熟則堪治，食熟則堪啖，眾生熟亦爾，二分舍用故。 

戊
二
、
成
熟
他
相

續
分
三 

己一、差別 舍普勝隨善，得常漸為八，如此諸成熟，是說差別種。 

己二、意樂差別 
利子及利親，利己三利勝，菩薩利一切，過彼勝無比。 

世間不自愛，何況能愛他，菩薩自愛舍，但為愛他故。 

己
三
、
加
行
差
別
分
二 

庚一、
以六
度成

熟分
六 

辛一、以佈施度成熟 身財一切舍，平等及無厭，所乏令充足，安立於善根。 

辛二、以持戒度成熟 常與性及滿，自樂不放逸，引入於戒足，二果常無盡。 

辛三、以安忍度成熟 不益得益想，極忍解方便，令彼起隨順，及種諸善根。 

辛四、以精進度成熟 久劫行上勤，利物心無退，令生一念善，況欲善無量。 

辛五、以禪定度成熟 得上自在禪，離染及見慢，現在令歸向，未來善法增。 

辛六、以智慧度成熟 知真及知意，能斷一切疑，於法令恭敬，自他功德滿。 

庚二、攝義 善趣及三乘，大悲有三品，盡於未來際，如是熟眾生。 

 

（插表） 表 25：甲三、末義 

甲
三
、 
末

義 

論跋：大乘莊嚴經論頌聖者彌勒撰造圓滿。 
譯跋：印度堪布釋迦桑哈即釋迦獅子、主校譯師噶瓦巴則等翻譯、校勘並訂正，後由班智達
巴拉哈德、大婆羅門薩達扎那、大譯師鄂•洛丹西稍作修改，善加校改，講聞抉擇。 

唉嗎！多劫積資難遭遇，大乘法要之總彙，殊勝補處此論義，於彼若作講與聞， 

定獲一切大乘法，普作講聞之功德，誠如大車無著尊，菩薩地論所宣說。 

勝乘甘露法喜筵，為欲普賜無邊眾，於勝教法極恭敬，欲利他故撰此釋。 

以此善如皎月光，開敷眾生心蓮瓣，善說妙香遍十方，願眾心垢得清淨。 

今起吾亦一切生，文殊補處彌勒尊，青蓮慈眼常觀照，願入似海佛子行。 

等空無邊諸有情，悉入勝乘妙法道，願竟圓淨熟大海，獲得遍知佛果位。 

此是鐵豬年閉關誦修至尊自在智慧明咒期間，於夏季四十日內座間閒時，依大阿闍梨堅慧之

大疏為基，將其義明顯歸攝，由麥彭降陽江措撰寫。願善妙！芒嘎朗！ 

二○○三年藏曆十月十日於喇榮譯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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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菩提品第十（總 3表） 

科判 頌詞 

菩
提
品
第
十

 
丙
四
、
不
可
思

議
分
三 

丁一、略說所得究竟果 
一切難已行，一切善已集，一切時已度，一切障已斷， 
成就一切種，此即為佛身，譬如大篋開，眾寶無不現。 

丁
二
、
（
廣
說

彼
自
性
）
廣
宣
大
菩

提
之
自
性
分
二 

戊
一

、
以
十
功
德
總
說

分
十 

己一、不可思議之功德 
白法為佛身，非無亦非有，佛為法寶因，法則善根因。 

具法亦離法，如藏亦如雲，生法雨法雨，故成如是譬。 

己二、二利圓滿之功德 
（二科判義及二義之歸納合
於兩頌解釋） 

己
三、
最勝
皈依
處之
功德

分三 

庚一、成辦自利 諸佛常救護，眾生三染汙，諸惑諸惡行，及以生老死。 

庚二、成辦他利 諸災及惡趣，身見亦小乘，如是諸眾生，一切皆救護。 

庚三、是故成為無
比之皈依處分三 

辛一、真實義 
佛為勝歸處，無比故無上， 

如前種種畏，無不令脫者。 

辛二、承許是殊勝皈依處 
諸佛善滿身，一切世間勝， 

妙法化眾生，以度悲海故。 

辛三、承許是大皈依處 
盡於未來際，普及一切生， 

恆時利益彼，是說皈依大。 

己四、
轉依
之功
德分
二 

庚一、真實宣說轉依 
二障種恆隨，彼滅極廣斷， 

白法圓滿故，依轉二道成。 

庚二、
宣說彼
之超勝
差別分

二 

辛一、如來轉依超越聲緣轉依 
彼處如來住，不動如山王， 

尚悲樂滅人，況著諸有者。 

辛二、如來轉依功德之

十種差別 

他利及無上，不轉及不生，廣大與無二，
無住亦平等，殊勝與遍授，是說如來轉，                      

顯示十功德，差別義應知。 

己五、周

遍之功德

分二 

庚一、真實義 如空遍一切，佛亦一切遍，虛空遍諸色，諸佛遍眾生。 

庚二、遣除疑惑 
譬如水器壞，月像不現前，如是眾生過，佛像亦不現。 

譬如火聚性，或燃或滅盡，如是諸佛化，或出或涅盤。 

己六、事業無分別任運成就

之功德 

意珠及天鼓，自然成自事，佛化及佛說，無思亦如是。 

依空業無間，而業有增減，依界事不斷，而事有生滅。 

己
七
、
甚
深

難
測
之
功
德
分

四 

庚一、
相甚深
分四 

辛一、清淨相 如前後亦爾，及離一切障，非淨非不淨，佛說名為如。 

辛二、勝我相 清淨空無我，佛說第一我，諸佛我淨故，故佛名大我。 

辛三、無記相 非體非非體，如是說佛體，是故作是論，定是無記法。 

辛四、解脫相 譬如鐵熱息，譬如眼瞖除，心智息亦爾，不說有無體。 

庚二、處甚深 諸佛無漏界，非一亦非多，前身隨順故，非身如空故。 

庚

三
、
業
甚
深
分
十 

辛一、菩提分如寶源
業 

譬如大寶藏，眾寶之所依，淨界亦如是，佛法之依止。 

辛二、成熟眾生業 譬如密雲布，灑雨成百穀，淨界亦如是，流善熟眾生。 

辛三、入究竟業 譬如日月盈，皎淨輪圓滿，淨界亦如是，善根聚圓滿。 

辛四、說正法業 譬如日輪出，流光照一切，淨界亦如是，流說化群生。 

辛五、幻化等業 譬如日光合，同事照世間，淨界亦如是，佛合同業化。 

辛六、入智慧業；辛七、無分別業； 

辛八、諸相併照業（此三科判義合於一頌解釋） 

譬如日光照，無限亦一時， 

淨界佛光照，二事亦如是。 

辛九、不入智慧業 譬如諸日光，說有云等翳，淨界諸佛智，說有眾生障。 

辛十、解脫雖同智慧

有別之業 
譬如滋灰力，染衣種種色，淨界行願力，解脫種種智。 

庚四、總說三種甚深 無漏界甚深，相處業三種，諸佛如是說，譬如染畫空。 

己八、法界真如不變之功德 一切無別故，得如清淨故，故說諸眾生，名為如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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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菩提品第十（總 3表） 

菩

提

品

第

十

 

丙

四

、

不

可

思

議

分

三 

丁

二

、

（

廣

說

彼

自

性

）

廣

宣

大

菩

提

之

自

性

分

二 

戊

一

、

以

十

功

德

總

說

分

十 

己

九、

無量

圓滿

之功

德分

二 

庚一、圓滿之差別 

聲聞及緣覺，菩薩與如來，初化退世間，至佛退菩薩。 
如是佛變化，無量不思議，隨人隨世界，隨時種種現。 
以聲聞圓滿，映覆世間者，以緣覺圓滿，復映覆聲聞， 
彼較菩薩者，一分尚不能，彼又較如來，一分亦不能。 
諸佛之圓滿，何何處如何，幾何幾時轉，許難思無量。 

庚二、

分類 

如是五根轉，變化得增上，諸義遍所作，功德千二百。如是意根轉，

變化得增上，極淨無分別，恆隨變化行。如是義受轉，變化得增上，

淨土如所欲，受用皆現前。如是分別轉，變化得增上，諸智所作業，

恆時無礙行。如是安立轉，變化得增上，住佛不動句，不住於涅盤。 

如是欲染轉，變化得增上，住佛無上樂，示現妻無染。 

如是空想轉，變化得增上，隨欲一切得，所去皆無擁。 

如是無量轉，如是無量化，不思議所作，諸佛依無垢。 

己

十、

成熟

（眾

生）

（有

情）

之功

德分

七 

庚一、如何成熟之作

業 

令集亦令長，令熟亦令脫，熟熟不無餘，世間無盡故。
於十方世間，佛陀以善說，增善之世間，令行勝清淨；

未集勝善者，令行增勝善；未熟令其熟，行常非無餘。 

庚二、已成熟之補特

伽羅 

難得已具得，處處為物歸，希有非希有，由得善方便。

如是世間處，諸能依恆時，大菩提難得，具悉有勝德。

恆常及堅固，成無怙者救；希有行善軌，故無有稀奇。 
庚三、顯現各種成熟之
方便 轉法及法沒，得道亦涅盤，處處方便起，不動真法界。 

庚四、無分別而成熟 不起分別意，成熟去來今，處處化眾生，三門常示現。 

庚五、無偏墮之成熟 如日自然光，照暗成百穀，法日光亦爾，滅惑熟眾生。 
庚六、間接展轉而成熟 一燈燃眾燈，極聚明無盡，一熟化多熟，無盡化亦然。 

庚七、不滿不增不減相續不斷（而）（之）成熟 
巨海納眾流，無厭復無溢， 
佛界攝眾善，不滿亦不增。 

戊
二
、
宣
說
具
彼
功
德
之
菩
提
本
體
、
因
、
果
等
六
相
分
二 

己一、

真實 

義 

分六 

庚一、大菩提之本體 二障已永除，法如得清淨，諸物及緣智，自在亦無盡。 
庚二、大菩提之因 
庚三、大菩提之果 一切種如智，修淨法界因，利樂化眾生，此果亦無盡。 

庚四、大菩提之業 
庚五、大菩提之具有 發起身口心，三業恆時化，二門及二聚，方便悉圓滿。 

庚六、大菩提之分類 自性及法食，變化位差別，此由法界淨，諸佛之所說。 

己

二

、

別

說

分

類

分

二 

庚

一、

宣說

所依

三身

分二 

辛一、略說 性身及食身，化身合三身，應知第一身，餘二之依止。 

辛
二
、
廣
說
分
二 

壬一、各別宣

說三身 

食身於諸界，受用有差別，眾土名身業，一切皆異故。 

平等微細身，受用身相合，應知受用身，得是化身因。

自性身平等，微細彼相連，眾樂示圓滿，許是報身因。 

化佛無量化，是故名化身，二身二利成，一切種建立。 

工巧及出生，得道般涅盤，示此大方便，令他得解脫。 
壬二、歸納宣
說及說三平
等、三恆常義 

應知佛三身，是佛身皆攝，自他利依止，示現悉三身。 
由依心業故，三佛俱平等，自性無間續，三佛俱常住。 

庚

二、

能依

四種

智慧

分四 

辛一、略說 四智鏡不動，三智之所依，八七六五識，次第轉得故。 

辛
二
、
廣
說
分
四 

壬一、大圓鏡
智 

鏡智緣無分，相續恆不斷，不愚諸所識，諸相不現前。 

鏡智諸智因，說是大智藏，餘身及餘智，像現從此起。 

壬二、平等性
智 

眾生平等智，修淨證菩提，不住於涅盤，以無究竟故。 

大慈與大悲，是二恆無絕，眾生若有信，佛像即現前。 

壬三、妙觀察
智 

觀智識所識，恆時無有礙，此智如大藏，總持三昧依。 
恆在大眾中，種種皆示現，能斷諸疑網，雨大法雨故。 

壬四、成所作
智 事智於諸界，種種化事起，無量不思議，為利群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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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菩提品第十（總 3表） 

菩

提

品

第

十

 

丙

四

、

不

可

思

議

分

三 

丁二、

（廣

說彼

自性）

廣宣

大菩

提之

自性

分二 

戊

二、

宣說

具彼

功德

之菩

提本

體、

因、

果等

六相

分二 

己

二

、

別

說

分

類

分

二 

庚

二

、

能

依

四

種

智

慧

分

四 

辛

三、

成就

如是

智慧

之因

分二 

壬一、異熟因分二 

癸一、真實義 
攝持及等心，開法亦作事， 

如是依四義，次第四智起。 

癸二、旁義 
性別及不虛，一切亦無始， 

無別故不一，依同故不多。 

壬二、

能淨

因 

分別若恆有，真實則永無；分別若永無，真實則恆有。 

欲修最上修，不見一切修，欲得最上得，不見一切得。 

尊重及長時，觀佛希有法，緣此速得佛，去佛菩提遠。 

觀法唯分別，此義如前知，菩薩無分別，說彼速成佛。 

辛四、佛智

（是）（為）

一切道之究

竟 

應知諸河水，別依亦別事，水少蟲用少，未入大海故。 

一切入大海，一依亦一事，水大蟲用大，亦復常無盡。 

如是諸別解，別意亦別業，解少利益少，未入佛體故。 

一切入佛體，一解亦一意，解大利益大，極聚亦無盡。 

丁三、以贊無上菩提勸發菩提心而攝

義 

無比圓白法，眾生利樂因，樂住無盡藏，智者應求發。

初成勝皈依，種性發大心，自他利真如，力成熟菩提。 

 
表 11：明信品第十一 

科判 頌詞 

明

信

品

第

十

一 

 

戊

一

、

因

為

明

信

分

二 

己

一

、

總

說

分

三 

庚一、信之二十六種分類 

已生及未生，正受及似受，他力亦自力，有迷亦不迷， 

現前不現前，聽法及求義，觀察等十三，分別於信相。 

可奪間無間，有多亦有少，有覆及無覆，相應不相應， 

有聚亦無聚，極入亦遠入，復此十三義，分別於信種。 

庚二、信之十六種障礙 

多忘亦懈怠，行迷並惡友，善羸及邪憶，放逸復少聞， 

聞喜及思喜，因定增上慢，應知此等過，障礙於信相。 

不厭及不習，有厭亦有覆，無應及無聚，應知障信種。 

庚三、信之十一種功德 
信有大福德，不悔及大喜，不壞將堅固，進位並得法， 

自利與他利，亦復速諸通，以此諸功德，讚歎信利益。 

己

二

、

別

說

大

乘

之

淨

信

分

二 

庚一、以喻

宣說大乘信

心之殊勝差

別分二 

辛一、以喻略說 
狗龜奴王譬，次第譬四信，習欲習諸定，自利利他人。 

具欲彼如狗，奢摩他如龜，作自利如僕，作利他如王。 

辛二、其義廣說 

如狗恆常餓，苦故不知足；如龜於水中，屈身而遍住； 

如僕恆懼畏，常行為怵身；如王以令諭，國土掌控住。 

如是欲及住，作自他利為，種種信解等，當恆知差別。 

於彼大乘中，如理知勝理，若此以堅定，恆極求彼者。 

庚二、教誡

於彼無須畏

懼應歡喜

（趨）（趣）

入分三 

辛一、不應畏懼應
趣入 人身及方處，時節皆無限，三因菩提得，勿起下劣心。 

辛二、得大福德故
應歡喜趣入 得福由施彼，非由自受用，依他說大乘，不依自義法。 

辛三、以三功德歸
納宣說應趣入 大法起大信，大信果有三，信增及福增，得佛功德體。 



大乘庄严经论释•胜乘妙音 偈颂 科判    9  /  29 
 

表 12-1：述求品第十二（總 2 表） 
科判 頌詞 

述
求
品
第
十
二
 
己
一
、
述
求
品
分
五 

庚

一

、 

所
求
之
法
分
二 

辛
一、
尋求
所說
之教
法分
三 

壬一、尋求之境——聖教 三藏或二攝，成三有九因，燻覺寂通故，解脫生死事。 

 

癸一、觀待所斷的 
三種道理 
癸二、觀待學處的 
三種道理 
癸三、觀待所知法的 
三種道理 

經律阿毗曇，是各有四義，具解成種智，一偈得漏盡。 

依故及相故，法故及義故，如是四種義，是說多羅義。 

對故及數故，伏故及解故，如是四種義，是說毗曇義。 

罪起淨出故，人制解判故，四義復四義，是說毗尼義。 

壬二、對彼所宣之義尋求
得所緣 

佛說所緣法，應知內外俱，得二無二義，二亦不可得。 

三緣得三智，淨持意言境，了別義光已，安心唯有名。

意言如說義，顯現極淨境；僅持意言故；心住唯名故，

以聞等三慧，現前得法緣。得三所緣相，真實依前說。 

壬三、尋求能尋求之作意 

最初謂種性，所作及依止，信安及欲生，依定亦依智， 

別緣種種緣，通達及修種，自性與功力，領受及方便， 

自在小大等，如是有十八，盡攝諸作意，行者應勤修。 

辛
二
、
尋
求
所
證
之
法
分
十
一 

壬一、尋求真如 
離二及迷依，無說無戲論，三應及二淨，二淨三譬顯，

法界與世間，未曾有少異，眾生痴盛故，著無而棄有。 

壬
二
、
尋
求
如
幻 

如彼起幻師，譬說虛分別，如彼諸幻事，譬說二種迷。 
如是諸幻事，非真說虛妄，猶如幻現相，說於二錯亂。 
如彼無體故，得入第一義，如彼可得故，通達世諦實。 
如彼中無彼，如是許勝義，如彼成所緣，如是許世俗。 
彼事無體故，即得真實境，如是轉依故，即得真實義。 
迷因無體故，無迷自在行，倒因無體故，無倒自在轉。 

如世間未亂，彼事行所欲，聖眾無錯亂，轉依行眾樂。 
是事彼處有，彼有體亦無，有體無有故，是故說是幻。無體非無體，非無體即體，
無體體無二，是故說是幻。說有二種光，而無二光體，是故說色等，有體即無體。 

無體非無體，非無體即體，是故說色等，無體體無二。 
有邊為遮立，無邊為遮謗，退大趣小滅，遮彼亦如是。 

色識為迷因，識識為迷體，色識因無故，識識體亦無。幻像及取幻，迷故說有二，
如是無彼二，而有二可得。骨像及取骨，觀故亦說二，無二而說二，可得亦如是。
應知所治體，謂彼法迷相，如是體無體，有非有如幻。應知能治體，念處等諸法， 

如是體無相，如幻亦如是。譬如強幻王，令餘幻王退，如是清淨法，能令染法盡。 
有如一幻王，勝另一幻王，凡誰見此法，佛子無我慢。 
如幻至如化，次第譬諸行，二六二二六，一一一有三。 

壬三、尋求所知法 不真及似真，真及似不真，如是四種智，能知一切境。 

壬四、尋求（輪涅）（輪迴
與涅盤） 

自界及二光，痴共諸惑起，如是諸分別，二實應遠離。 

得彼三緣已，自界處應學，如是二光滅，譬如調箭皮。

由自界二顯，與無明煩惱，共轉分別生，二事為當斷。

得所緣差別，自界住具故，彼性無二現，轉如皮和箭。 

壬五、尋求唯識 
能取及所取，此二唯心光，貪光及信光，二光無二法。 

種種心光起，如是種種相，光體非體故，不得彼法實。 

壬
六
、
尋
求
體
相 

所相及能相，如是相差別，為攝利眾生，諸佛開示現。共及心及見，及位及不轉，

略說所相五，廣說則無量。意言與習光，名義互光起，非真分別故，是名分別相。 

所詮義想因，以及其習氣，由彼亦現義，遍計所執相。 

如名起現義，如義起現名，虛妄分別因，遍計所執相。 

所取及能取，二相各三光，不真分別故，是說依他相。無體體無二，非寂靜寂靜，

以無分別故，是說真實相。應知五學境，正法及正憶，心界有非有，第五說轉依。 

由緣等流法，如理而作意，住於心界中，見有義無義。 

聖性證平等，解脫事亦一，勝則有五義，不減亦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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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述求品第十二（總 2 表） 

述

求

品

第

十

二

 

己

一

、

述

求

品

分

五 

庚

一

、

所

求

之

法

分

二 

辛

二

、

尋

求

所

證

之

法

分

十

一 

壬七、尋求解

脫 

如是種子轉，句義身光轉，是名無漏界，三乘同所依。意受分別轉，

四種自在得，次第無分別，剎土智業故。應知後三地，說有四自在，

不動地有二，餘地各餘一。三有二無我，了入真唯識，亦無唯識光，

得離名解脫。能持所持聚，觀故唯有名，觀名不見名，無名得解脫。 

我見熏習心，流轉於諸趣，安心住於內，回流說解脫。 

壬八、尋求無有（自性）（本

體） 

自無及體無，及以體不住，如執無體故，法成無自體。 

無自體故成，前為後依止，無生復無滅，本靜性涅盤。 

壬九、尋求無生法忍 本來及真實，異相及自相，自然及無異，染汙差別八。 

壬十、尋求 

（究竟一乘） 

（宣說一乘

之）密意 

法無我解脫，同故性別故，得二意變化，究竟說一乘。引接諸聲聞，

攝住諸菩薩，於此二不定，諸佛說一乘。聲聞二不定，見義不見義，

見義不斷愛，斷愛俱軟根。二得聖道人，迴向於諸有，迴向不思議，

二生相應故。願力及化力，隨欲而受生，願力不斷愛，化住阿那含。 

由二樂涅盤，數數自厭故，二俱說鈍道，久久得菩提。 

所作未辦人，生在無佛世，修禪為化故，漸得大菩提。 

壬十一、尋求五明 

菩薩習五明，總為求種智，解伏信治攝，為五五別求。 

若於五明未精勤，尊勝亦不成遍智， 

是故論勝及攝受，自通曉故精勤彼。 

庚二、

以何種

作意求

法 

知因及念依，共果與信解，四意隨次第，修習諸善根。 

得喜有四種，二惡不能退，應知隨修義，此復有四種。 

以力等四相，歡喜定不怯，能障分對治，是隨修四相。 

淨信及領受，樂說與披甲，起願亦希望，方便復七種。勇猛及憐愍，如是二作意，

應知二差別，一一有四種。有羞亦有樂，及以無屈心，修治與稱說，此復為五種。

依度得菩提，非隨自在等，過惡及功德，此二亦應知。喜集及見義，樂求求四種，

平等無分別，現持當緣故。七非有取見，四種希有想，翻此非希有，此想亦有四。

離墮眾生邊，大義及轉施，究竟與無間，如是復五種。方便恆隨攝，心住不顛倒，

於退則不喜，進則歡喜生。相似不欲修，真實欲修習，不隨及欲得，欲得有二種。 

定作未來行，常觀他行滿，信解自第一，知體無上故。 

以此諸作意，修習於諸度，菩薩一切時，善根得圓滿。 

庚三、求法之差別 
求法謂增長，上意及廣大，有障亦無障，及以諸神通， 

無身亦有身，得身及滿身，多慢及少慢，及以無慢故。 

庚四、求法所得

之果分二 

辛一、成就功德 為色為非色，為通為正法，相好及病癒，自在無盡因。 

辛二、遣除所斷 無體體增減，一異自別相，如名如義者，分別有十種。 

庚五、(以宣說求法之殊勝而)攝義 

菩薩勝勇猛，二求得真實，隨順諸世間，功德如海滿。

如是智者依，善法勇精進，遍求真如性，即三種法性；

如是恆常作，眾生之導師；彼猶如大海，以功德令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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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弘法品第十三 

科判 頌詞 

弘

法

品

第

十

三

 

己

二

、

對

眾

生

傳

講

聖

法

分

五 

庚一、應無慳傳講

聖法之理 

難得復不堅，愍苦恆喜施，況以法利世，增長亦無盡。 

諸堅固命及受用，雖難得亦無心要；以極喜意恆廣施，一切苦厄有情眾；

與諸有情廣利益，普施法說非極難；極作施捨亦無盡，非僅一施何待言。 

庚二、 

（傳法之必要） 

宣講聖法之必要 

自證不可說，引物說法性，法身寂滅口，悲流如蟒吸， 

彼修得果故，修說非無義，但聞及不聞，修說則無理。 

各別自證所證故，佛陀世尊未說法；彼大悲主如巨蟒，說理以如息諸法；

於彼士夫相應法，普引寂靜口之門；究竟清淨大等同，清淨安立於無盡。

由見彼具瑜伽修，如是凡修非無義；如是但凡善逝教，彼亦不是無意義；

某謂以唯作聽聞，即可見則修無義；或謂未聞唯以修，即可見則教無義。 

庚三、

如何

傳法

之方

式分

二 

辛一、

菩薩

如何

傳法

分三 

壬一、菩薩傳法方式

之分類 

阿含說證說，謂口謂通力，通力謂相好，餘色及虛空。

勝菩薩說者，由教證自在，一切口和色，虛空亦出生。 

壬二、義妙 

無畏及斷疑，令信亦顯實，如此諸菩薩，說成就應知。 

美語及離醉，無退無不盡，種種及相應，令解非求利， 

及以遍教授，複次成就說。 

壬三、文巧 
不細及調和，善巧亦明瞭，應機亦離求，分量與無盡。 

舉名及釋義，隨乘亦柔軟，易解而應機，出離隨順故。 

辛二、佛陀（如何傳法） 

（傳法之方式） 

菩薩字成就，如前義應知，聲有六十種，是說如來事。 

開演及施設，建立並總舉，別說與斷疑，略廣皆令解。 

語極合理句，示分別斷疑，具作數數說，略說繁複說。 

說者及所說，受者三輪淨，復離八種過，說者淨應知。 

懈怠及不解，拒請不開義，及以不斷疑，斷疑不堅固， 

厭退及有吝，如是八種過，諸佛無彼體，故成無上說。 

庚

四、

所傳

聖法

之自

性分

二 

辛一、總說所傳聖法之體相 
此法隨時善，生信喜覺因，義正及語巧，能開四梵行， 

不共他相應，具斷三界惑，自性及無垢，是行為四種。 

辛二、

別說

密意、

意趣

分三 

壬一、宣說四種密意 
所謂令入節，相節對治節，及以秘密節，是名為四節。 

聲聞及自性，斷過亦語深，次第依四義，說節有四種。 

壬二、宣說四種意趣 平等及別義，別時及別欲，依此四種意，諸佛說應知。 

壬三、宣說八種對治

密意及其功德 

輕佛及輕法，懈怠少知足，貪行及慢行，悔行不定等。 

如是八種障，大乘說對治，如是諸障斷，是人入正法。 

若文及若義，二偈勤受持，功德數有十，是名勝慧者。 

善種得圓滿，死時歡喜勝，受生隨所欲，念生智亦成， 

生生恆值佛，聞法得信慧，遠離於二障，速成無上道。 

庚五、(結贊說法功德而)攝義 慧善及不退，大悲名稱遠，巧便說諸法，如日朗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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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隨修品第十四 

科判 頌詞 

隨

修

品

第

十

四

 

己

三

、

修

法

分

三 

庚一、總說

分五 

辛一、知一切義 
於二知無我，於三離邪正，菩薩如是解，是名知義人。

具慧於二中，離顛倒真實，由三於人法，知二無我相。 

辛二、知一切法 如是知義已，知法猶如筏，聞法不應喜，舍法名知法。 

辛三、法隨法行 凡夫有二智，即通二無我，為成彼智故，如說隨法行。 

辛四、同得悟入 成就彼智時，出世間無上，凡住初地者，所得皆同得。 

辛五、隨修相應之法 
見道所滅惑，應知一切盡，隨次修餘地，為斷智障故。 

應知諸地中，無分別建立，次第無間起，如是說隨行。 

庚

二

、

別

說

分

三 

辛一、修行之順緣 

易求及善護，善地亦善伴，善寂此勝土，菩薩則往生。

具慧何修境，易得及善住，福地及良友，瑜伽具樂德。

多聞及見諦，巧說亦憐愍，不退此丈夫，菩薩勝依止。

菩薩具多聞，見諦善說悲，無怯聖士夫，當知是為善。

善緣及善聚，善修及善說，善出此五種，是名自正勝。

善所緣善依，善方便定生，善加行之性，說為清淨依。 

可樂及無難，無病與寂靜，觀察此五種，宿植善根故。

喜及生有暇，無病及禪定，善辨之因者，以往作福德。 

辛二、修

行之本體

（大乘修

行的本體

即無緣智

慧與不捨

棄眾生的

大悲，宣

說彼者）

分二 

壬一、略說 

遠離於法界，無別有貪法，是故諸佛說，貪出貪餘爾。 

由離法性外，無別有諸法，是故如是說，煩惱即菩提。

於貪起正思，於貪得解脫，故說貪出貪，嗔痴出亦爾。

菩薩處地獄，為物不辭苦，舍有發小心，此苦則為劇。 

雖恆處地獄，不障大菩提，若起自利心，是大菩提障。

為有情住地獄之，難忍苦無損菩薩，寂有功過住劣乘，

分別善不害具慧，具慧住獄恆常中，無垢菩提廣不斷， 

餘乘寂分別自利，極樂處亦作間斷。 

壬二、

（複

次）廣

說分二 

癸一、無

緣智慧 

無體及可得，此事猶如幻，性淨與無垢，此事則如空。 

譬如工畫師，畫平起凹凸，如是虛分別，於無見能所。 

譬如清水濁，穢除還本清，自心淨亦爾，唯離客塵故。 

已說心性淨，而為客塵染，不離心真如，別有心性淨。 

癸二、不

捨之大悲 

菩薩念眾生，愛之徹骨髓，恆時欲利益，猶如一子故。 

由利群生意，起貪不得罪，嗔則與彼違，恆欲損他故。 

如鴿於自子，普覆生極愛，如是有悲人，於生愛亦爾。 

慈與嗔心違，息苦苦心反，利則違無利，無畏違畏心。 

辛三、以喻（顯示）（宣說） 

如何修行 

善行於生死，如病服苦藥；善行於眾生，如醫近病者； 

善行於自心，如調未成奴；善行於欲塵，如商善販賣；

善行於三業，如人善浣衣；善行不惱他，如父於愛子； 

善行於修習，如鑽火不息；善行於三昧，如財與信人； 

善行於般若，如幻師知幻；是名諸菩薩，善行諸境界。 

庚三、攝義 常勤大精進，熟二令清淨，淨覺無分別，漸漸得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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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教授品第十五（總 2 表） 

科判 頌詞 

教

授

品

第

十

五

 

戊

三

、

教

授

與

隨

示

分

四 

己一、如

何求得

教誡 

行盡一僧祇，長信令增上，眾善隨信集，亦具如海滿。聚集福德已，佛子最初淨，

極智及軟心，勤修諸正行。自後蒙諸佛，法流而教授，增益寂靜智，進趣廣大乘。

僧只劫定生，信解令極增，如以水滿海，亦以眾善圓。如是積資糧，佛子本清淨，

善知及善心，於修極加行，爾時從法流，從諸佛得到，止及大智故，得廣大教授。 

己

二

、

對

教

誡

如

理

作

意

分

二 

庚

一、

對教

誡以

思如

理作

意 

想名及了句，思義亦義知，法總亦義求，六心次第起。 
首先勤律儀，契經等之法，抉擇無二義，心住經等名。由是如次第，觀察句差別。
各別中如理，辨別彼之義。由定持彼義。於法做總聚。當得彼義故，由此彼發願。 

有求亦有觀，一味將止道，觀道及二俱，拔沈並抑掉， 
正住與無間，於中亦尊重，置心一切緣，作意有十一。 

由意言相續，所求別別察，作意無所詮，一味而所伺。法名此亦攝，當知為止道； 
觀道者當知，觀察彼諸義；雙運之道者，當知攝彼二。 

堅持昏沉心，而掉舉當靜，由此所緣中，平等而住舍。其中常所為，及恭敬相違。 

庚

二、

對教

誡以

修如

理作

意 

系緣將速攝，內略及樂住，調厭與息亂，或起滅亦爾， 
所作心自流，爾時得無作，菩薩復應習，如此九住心。 

由專注所緣；令相續不散；由速知散亂，於彼復專注；具慧輾轉增，令心住於內；
由是見功德，故於定住心；見散亂過故，不喜彼令寂；貪心不喜等，起令如是寂； 

由是勤解儀，於心加行等；由修彼未作，得自然出生。 
下倚修令進，為進習本定，淨禪為通故，當成勝軟心。起通遊諸界，歷事諸世尊，
最上軟心得，供養諸佛故。未入淨心前，五種稱揚得，器體成淨故，堪進無上乘。 

念念融諸習，身倚及心倚，圓明與見相，滿淨諸法身。 
由是令身心，得到大輕安，當知作意等，彼令彼增長，長時行增長，此得根本定。
彼求神通者，由修堪能勝，由定所得通，彼由成就門，於無量佛陀，供養聞法故，
行諸世間中，以此於諸佛，無量劫承傳，其中承侍故，心成勝堪能。由是彼等前，
得五種利益，由是清淨器，成為無上者，彼身諸粗重，於剎那轉盡，於諸身心亦，
被輕安充滿，諸法現一切，當解無間斷，清淨之因者，未分別亦見，如是為圓滿， 

法身及淨故，諸具慧持彼，一切恆常因。 

己三、由

此行道

之相 

爾時此菩薩，次第得定心，唯見意言故，不見一切義。為長法明故，堅固精進起，
法明增長已，通達唯心住。諸義悉是光，由見唯心故，得斷所執亂，是則住於忍。 
所執亂雖斷，尚餘能執故，斷此復速證，無間三摩提。遠離彼二執，出世間無上，
無分別離垢，此智此時得，此即是轉依，以得初地故，後經無量劫，依淨方圓滿。 

爾時通法界，他自心平等，平等有五種，五無差別故。 
由同彼成立，菩薩以等引，意所詮之外，終未見諸境。當增法現故，普發堅精進，
由增長法現，轉住於唯心。由是諸現境，成於心極現，爾時彼所取，當斷除掉舉。
由是彼僅是，能取之掉舉，身爾時速得，無間三摩地。如此彼無間，斷能取掉舉，
此等如次第，當知為暖等。由是彼無上，出世之智慧，無分別無垢，得遠離二取。
彼之轉依已，許是為初地，此以阿僧劫，成究竟清淨。法界平等性，由證彼爾得，
常於諸有情，得同我之心。於有情無我，若以及所為，不求報心等，是佛子同他。 

諸行虛分別，淨智了無二，解脫見所滅，如是說見道。 

三界諸有為，非清淨遍計，智慧極清淨，以無二義見， 
彼等無之體，由見脫所斷，爾時見之道，定說所謂得。 
無體及似體，自性合三空，於此三空解，此說名解空。 
應知緣無相，悉盡諸分別，此中無願緣，不真分別盡。 
知無之空性，如是知有空，以及自性空，是所謂知空； 
無相諸分別，所謂清淨盡；成無願之彼，非清淨遍計。 
此時所得法，一切菩提分，應知彼菩薩，同得如見道。 

佛子菩提分，一切種種相，恆常與見道，許是共同得。 
覺世唯諸行，無我唯苦著，無義自我滅，大義依大我。無我復我見，無苦亦極苦，
益彼不求報，以利自我故。自脫心最上，他縛即堅廣，苦邊不可盡，如是應勤作。 

自苦不自忍，豈忍他諸苦，此生及窮生，翻彼謂菩薩。 
於他行等愛，利彼不退轉，希有非希有，他利自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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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教授品第十五（總 2 表） 

教

授

品

第

十

五

 

戊

三

、

教

授

與

隨

示

分

四 

己三、由

此行道

之相 

但凡慧攝諸有情，無我知唯是大苦，由斷無義自我見，得到大我見大義， 

此無我見見為我，於無苦成為極苦，於自如何行自利，於善利他不望報， 

由勝解脫解脫心，難忍之縛久遠縛，究竟痛苦未見亦，極度加行亦作也， 

不想一生自之苦，尚不能載更何況，一切輪迴諸苦聚，菩薩較彼成相反， 

佛子於諸有情喜，但凡慈心行不退，彼於輪迴極希有，自他等故非如彼。 

餘地說修道，二智勤修習，無分別建立，淨法及眾生。修位二僧祇，最後得受職，

入彼金剛定，破諸分別盡。轉依究竟淨，成就一切種，住此所作事，但為利群生。 

由彼諸餘地，於此修道中，修二種智慧，故極作加行。 

彼無分別智，作修習佛法，如是安立他，成熟諸有情。 

二僧祇圓滿，修道之究竟。由修道最後，菩薩得灌頂，金剛喻禪定，得分別不壞。 

由轉依究竟，無一切障垢，任何利生故，能作極成辦，得一切種智，無上之果位。 

己四、

（教誡

的深義） 

宣說教

授與隨

示的殊

勝功德 

牟尼尊難見，常見得大義，以聞無等法，淨信資養心。若於教授中，法門如欲住，

如人拔險難，佛勸亦如是。世間極淨眼，勝覺無分別，譬如大日出，除幽朗世間。 

佛子善集滿，成就極廣定，恆受尊教授，能窮功德海。 

如是常見難見佛，由無等聞生信力，以彼恆常心滿足，如是豈不成大義。 

於法門中清淨住，如來常作親教授，如導由過失稠林，以相引至菩提中。 

諸佛恆善稱，自利清淨行；訶斥諸邪行，持止觀勝者；凡所破所依，佛說大瑜伽；

順間斷諸法，佛如理此說。以見彼極淨，無分別菩提，映覆諸世間，雖無明暗大， 

亦得盡消除，由是如大日，出生於東方，為有情道炬。 

如是恆常積善滿，從佛恆得大教授，菩薩勝心廣大定，得已究竟功德海。 

總攝雲：眾多淨信解，求法及說法，如是而隨修，淨教授隨示。 

如是於此宣說第五義莊嚴——隨菩提分之本體，首先發起廣大淨信尋求深廣諸經論之文詞， 

以及彼所宣說的內容，求法後為人傳講，對法的意義實修而修行，使修法增勝之因，即是領

受教授與隨示，方可趣入聖地。 

此等五品乃是菩提分法，實是具方便及波羅蜜多、供養、依止、四無量及菩提分諸品的總綱，

是故總標於此處。 

 
表 16：業伴品第十六 

科判 頌詞 

業伴品 

第十六  

 

戊一、何者

能攝具方便

品分二 

己一、方便所攝之業 

譬如大地種，任持四種物，如是三種業，建立一切善。

如是稠林及，有情以及山，及諸河所依，一切皆大地。

如是諸智者，彼三業一切，於佈施等中，說作是善依。 

己二、能

攝（之）

三種方

便分三 

庚一、無厭 

難行業能行，應形無量劫，身口心自性，拔彼不退轉。

極難行之業，種種之體別，以多劫究竟，具正精進者，

諸佛子等以，身語意自性，諸業於此中，無成厭離心。 

庚二、斷除小乘

作意 

如人怖四害，深防為自身，菩薩畏二乘，護業亦如是。

如欲自利者，自於彼遮除，即毒和刀杖，霹靂及敵人；

如是佛子亦，遮除二劣乘；三業之自性，是為作遮除。 

庚三、無分別智

慧 

作者業所作，三輪不分別，得度淨業海，功德無有邊。

恆常無分別，非作者非業，及業之所作，於三相不見，

由是為持彼，清淨之方便，以無邊淨業，行於彼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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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度攝品第十七（總 3表） 

科判 頌詞 

度

攝

品

第

十

七 

 

戊

二

、

以

此

方

便

所

攝

波

羅

蜜

多

及

四

攝

品

分

三 

己

一

、

使

自

己

圓

滿

如

來

諸

功

德

的

六

度

分

二 

庚一、總標略說 數相次第名，修習差別攝，治障德互顯，度十義應知。 

庚

二

、

其

義

廣

說

（

依

略

說

次

第

）

分

十 

辛一、六波羅

蜜多的數目決

定 

資生身眷屬，發起初四成，第五惑不染，第六業不倒。施彼及不惱，

忍惱是利他，有因及心住，解脫是自利。不乏亦不惱，忍惱及不退，

歸向與善說，利他即自成。不染及極敬，不退有二種，亦二無分別，

具攝大乘因。不著及不亂，不捨亦增進，淨惑及智障，是道皆悉攝。 

為攝三學故，說度有六種，初三二初一，後二二一三。 

受用身眷屬邪行，彼四圓滿增上生， 

常不行於煩惱方，於諸所作無顛倒。 

精勤利有情，施不害忍作，住解脫所依，行一切自利。令不窮不害，

忍害行不退，令喜善說故，利他即自利。於受用不樂，恭敬二不退，

瑜伽無分別，大乘盡是此。於境無貪道，禁貪散亂道，不捨他有情，

增及諸障淨。由作於三學，佛正說六度，以初三後二，二學一連三。 

辛二、六波羅

蜜多各個的體

相 

壞施之障分，具無分別智，令諸願圓滿，成熟有情三。壞戒之障分，

具無分別智，令諸願圓滿，成熟有情三。壞忍之障分，具無分別智，

令諸願圓滿，成熟有情三。壞精進障分，具無分別智，令諸願圓滿，

成熟有情三。壞定之障分，具無分別智，令諸願圓滿，成熟有情三。 

壞慧之障分，具無分別智，令諸願圓滿，成熟有情三。 

分別六度體，一一有四相，治障及合智，滿願亦成生。 

辛三、彼等的次第 
依於前生後，有劣及勝故，粗及細之故，彼等說次第。

前後及下上，粗細次第起，如是說六度，不亂有三因。 

辛四、佈施等各個詞釋 
做施捨貧者，得清涼忍忿，勝加行持心，知勝義故說。 

除貧亦令涼，破嗔與建善，心持及真解，是說六行義。 

辛五、對波羅蜜多如何修習

之相 

一切修於事，及如是作意，意樂與方便，自在說為依。 

物與思及心，方便並勢力，當知修六行，說有五依止。 

辛六、六波羅蜜多（彼等） 

之內分類 

作施舍諸境，依於根本心，圓滿身和用，攝受二令圓， 
彼相應無慳，施法財無畏，由通解彼施，智者作淨修。 

施彼及共思，二成亦二攝，具住不慳故，法財無畏三。 
六支寂意持，善趣令作住，所依寂無畏，功德聚相應， 
世俗得法性，諸住戒中有，由通解彼戒，智者作淨修。 

六支滅有邊，善道及持等，福聚具足故，二得為二種。 

耐怨安受知，依慈悲法故，淨說五利益，彼能作二利， 

苦行主遍應，其中許三相，由通解彼忍，智者作淨修。 

不報耐智性，大悲及法依，五德並二利，具勝彼三種。 

於善依淨喜，信心及願欲，念住增功德，對治諸染汙， 

無貪等功德，相應其中七，由通解精進，智者作淨修。 

於善於正勇，有信有欲故，念增及對治，具德彼七種。 

心者住於內，依念住精進，令使生喜樂，通住得自在， 

諸法之首要，有彼等三相，由通解禪定，智者作淨修。 

心住及念進，樂生亦通住，諸法之上首，彼種三複三。 

善分辨所知，依於三摩地，極解脫染汙，智慧善說命。 

為諸法最勝，其中有三相，由通解智能，智者作淨修。 

正擇與定持，善脫及命說，諸法之上首，彼亦有三種。 

辛七、一切善法（歸）攝於

六波羅蜜多中 

諸善法當知，散定及二俱，由各別二度，分別而攝之。 

一切白淨法，應知亂定俱，六度總三雙，是類皆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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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度攝品第十七（總 3表） 

度
攝
品
第
十
七 
 
戊
二
、
以
此
方
便
所
攝
波
羅
蜜
多
及
四
攝
品
分
三 

己
一
、
使
自
己
圓
滿
如
來
諸
功
德
的
六
度
分
二 

庚
二
、
其
義
廣
說
（
依
略
說
次
第
）
分
十 

辛八、斷除
（六）波羅蜜
多（的）（之）
違品 

菩薩之佈施，未不無貪著，亦非貪著性，未不無貪著。菩薩之持戒，
未不無貪著，亦非貪著性，未不無貪著。菩薩之安忍，未不無貪著，
亦非貪著性，未不無貪著。菩薩之精進，未不無貪著，亦非貪著性，
未不無貪著。菩薩之禪定，未不無貪著，亦非貪著性，未不無貪著。 

菩薩之般若，未不無貪著，亦非貪著性，未不無貪著。 
檀離七著故，不著說七種，應知餘五度，障治七皆然。 

辛
九
、
六
波
羅
蜜
多
（
的
）
（
之
）
功
德 

佛子遇求乞，自命亦常施；慈悲亦他酬，不欲不求果；以佈施亦置，眾生三菩提；
施以智攝故，世間盡長住。佛子恆受持，約勤自性戒；不貪求上趣，得淨亦不食；
以彼戒亦置，眾生之菩提；戒以智攝故，世間盡長住。佛子極難行，如是忍他害；
非求上無能，非怖畏見利；以無上忍置，眾生三菩提；忍以智攝故，世間盡長住。
佛子作無比，披甲加行勤；滅自他染聚，令得聖菩提；以彼精進置，有情三菩提；
精進以智攝，世間盡長住。佛子具眾定，成就一切禪；以勝禪樂住，慈慧依下界；
以彼禪定置，眾生三菩提；禪定以智攝，世間盡長住。諸佛子遍知，一切所知法；
於寂尚不貪，何況於輪迴；以彼智慧置，眾生三菩提；智慧攝有情，世間盡長住。
恆時捨身命，離求愍他故，因施建菩提，智攝施無盡。恆時守禁勤，離戒及善趣，
因戒建菩提，智攝戒無盡。恆時耐他毀，離求畏無能，因忍建菩提，智攝忍無盡。
恆時誓勤作，殺賊為無上，因進建菩提，智攝進無盡。恆時習諸定，舍禪下處生，
因定建菩提，智攝定無盡。恆了真餘境，佛斷尚不著，因智建菩提，悲攝智無盡。 

廣大及無求，最勝與無盡，當知一一度，四德悉皆同。 

 

又
復
分
四 

一
、
六
波
羅
蜜
多
的
清
淨
功
德
尤
為
超
勝 

樂見求乞者，不喜及願亦，施主具悲故，具勝常映覆。由慈於有情， 
命受用妻等，恆施令歡喜，彼舍何不護？聖不顧心等，無畏悲普施， 
於他損害之，邪語如何說？欲等利具悲，極畏他生苦，精勤調有情， 
遠離語過三。舍一切具悲，善巧緣起法，彼諸意煩惱，豈能作相容? 

具悲爾時於傷害，以及利他之痛苦，恆利他想轉得喜，彼任於何豈當忍。
於他有情無別想，較自更勝恆慈他，難行之故於悲等，精進無難極艱難。 

三禪定樂少，自樂貪轉壞，轉盡許有惑，菩薩者相反。 
猶如夜觸手，如暗燈智三，具悲之智者，如日光無比。 

得見及遂願，並求合三喜，菩薩喜相翻，彼退悲極故。自身財眷屬， 
由悲恆喜施，彼三遠離行，何因不禁守。不顧及平等，無畏亦普施， 
悲極有何因，惱他而妄語。平等利益作，大悲懼他苦，亦勤成熟生， 
極遠三語過。普施及有悲，極善緣起法，何因不能耐，意地三煩惱。 

損者得益想，苦事喜想生，菩薩既如是，忍誰何所忍。 
菩薩他想斷，愛他過自愛，於他難行事，精進即無難。 
少樂二自樂，著退盡痴故，是說三人禪，菩薩禪翻彼。 
暗觸及二燈，如是三人智，譬如日光照，菩薩智無比。 

二、宣
說殊勝

之相 

施所依及事，因以及迴向，出處智及田，處等門許勝。戒所依及事， 
因以及迴向，出處智及田，處等門許勝。忍所依及事，因以及迴向， 
出處智及田，處等門許勝。精進所依事，因以及迴向，出處智及田， 

處等門許勝。禪定所依事，因以及迴向，出處智及田，處等門許勝。 
智慧所依事，因以及迴向，出處智及田，處等門許勝。 
依類緣迴向，因智田依止，如是八種勝，無上義應知。 

三
、
以
讚
歎
佈
施
舉
例
宣
說 

菩薩之佈施，一樂多劫中，受損亦成喜，更況與此反。 
有情任何故求財，智者舍彼諸有情，諸凡夫為身求財，智者施彼數百回。
凡當捨身尚不苦，時於惡事何待言，此出世彼由此喜，凡此彼者無更上。

猶如具慧施一切，來求凡夫喜故喜，如是所求諸濟物，得所欲者未同喜。
具慧施物故無財，然思惟自有財富，如是乞者圓諸用，未有如彼有財想。 

如是此具慧，以善施如理；所求令滿足，如是思利彼； 
如是諸乞者，由得極多財；施者所求因，以是思難計。 
如由路邊樹，受用具勝果；有情由任取，如何廣大財； 
自遠離財物，隨意作行持；舍樂具受用，除菩薩非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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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度攝品第十七（總 3表） 

度

攝

品

第

十

七 

 

戊

二

、

以

此

方

便

所

攝

波

羅

蜜

多

及

四

攝

品

分

三 

己

一

、

使

自

己

圓

滿

如

來

諸

功

德

的

六

度

分

二 

庚

二

、

其

義

廣

說

（

依

略

說

次

第

）

分

十 

 

又

復

分

四 

三、以

讚歎佈

施舉例

宣說 

施一令得樂，多劫自受苦，尚舍為愛深，何況利翻彼。乞者隨所欲， 

菩薩一切舍，彼求為身故，利彼百種施。捨身尚不苦，何況餘財物， 

出世喜得故，起苦是無上。乞者一切得，得喜非大喜，菩薩一切舍， 

喜彼喜大故；乞者一切得，有財非見富，菩薩一切舍，無財見大富； 

乞者一切得，非大饒益想，菩薩一切舍，得大饒益想。 

乞者自在取，如取路傍果，菩薩能大舍，餘人無是事。 

四、別

說精進 

功德 

分二 

（一）略說 
主要彼因業差別，分別所依之差別， 

別以四間斷對治，善說謂通解精進。 

（二） 

（其次） 

廣說 

善法之內精進勝，如是由彼後當得，精進即得現法樂， 

及得出世世間類，由精進得有用欲，由精進淨應極轉， 

以精進出壞聚故，以精進勝佛菩提。復又減及增精進， 

解脫自在舍障分，安住真如作轉變，精進大義別釋名。 

首先披甲之精進，如理安住加行勤，無怯不退不滿足， 

諸佛正說一切相。由依勤三乘士夫，意樂心弱廣大故， 

別精進下中及勝，許彼少義及大義。具精進受用無勝， 

具精進煩惱無勝，具精進厭離無勝，具精進不為得勝。 

勝因依業種，對治等異故，如是六種義，精進有差別。 

白法進為上，進亦是勝因，及得諸善法，進則為依止。 

現樂與世法，出世及資財，動靜及解脫，菩提七為業。 

增減及增上，舍障亦入真，轉依與大利，六說精進種。 

種復有五異，弘誓將發行，無下及不動，第五說無厭。 

三種下中上，由依三乘爾，亦二下上覺，利有小大故。 

財著煩惱著，厭著知足著，四著不能退，對治分四種。 

辛十、諸波羅蜜多中每一度

均可含攝他度故互相決定 

相互攝故差別故，法性之故及因故， 

於六波羅蜜多中，當知是為相定者。 

相攝及差別，依法亦為因，六度互相成，一切種分別。 

己二、

（成熟 

其他 

有情的 

四攝 

法） 

宣說 

四攝 

分五 

庚一、本體 
等施說彼修，以自亦隨行，為許愛語及，利行及同事。

佈施將愛語，利行並同利，施平及彼說，建立亦自行。 

庚二、數量決定 
利益之方便，令持及令入，如是以隨入，當知為四攝。 

攝他四方便，即是四攝性，隨攝亦攝取，正轉及隨轉。 

庚三、四攝法之作用 
首先成器事，其次為信解，再而使修行，最後為淨治。 

令器及令信，令行亦令解，如是作四事，次第四攝業。 

庚四、

四攝法

之分類

分二 

辛一、攝為兩類 
以財及說法，於所緣法等，由二攝之門，許為四攝事。 

四體說二攝，財攝及法攝，財一法有三，次第攝四攝。 

辛二、分為三類 
由分別之門，下中勝攝事，約有義無義，一切義當知。 

下中上差別，如是四攝種，倍無及倍有，亦純合三益。 

庚五、四攝之功德 

諸具攝眾者，清淨依此理，普成一切義，贊為善方便。

已攝及將攝，及凡現時攝，以見彼普同，此熟有情道。

菩薩欲攝眾，依此四方便，大利及易成，得贊三益故。

四攝於三世，恆時攝眾生，成就眾生道，非餘唯四攝。 

己三、彼二者之

攝義 

如是恆不著財心，寂制精勤度住性，輪迴境相無分別，彼是攝持有情眾。 

不著及寂靜，能耐將意勇，不動並離相，亦攝攝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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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供養品第十八 

科判 頌詞 

供養品 

第十八 

 

己一、供養 

如來分二 

庚一、供養之本體 
極淨心相應，圓二資糧故，於佛以依等，現非現供養。 

於成佛有義，以與願相應，不作三所緣，是圓滿供佛。 

庚二、供養之分類 

無量有情等，令圓滿成熟，別由物心門，勝解及發願。 

大悲及安忍，及淨行之門，專注依及證，解脫真如性。 

因以及迴向，所依事出處，智慧及田等，處供養盡說。 

依物緣迴向，因智田依止，如是八供養，供養諸如來。 

現前不現前，衣服飲食等，深起善淨心，為滿於二聚。 

常願生佛世，三輪不分別，成熟諸眾生，最後十一種。 

因以及果性，自作及他作，利養及恭敬，由修之門二。 

少供及大供，有慢及無慢，加行及有情，由願門承許。 

因果及內外，粗細與大小，亦遠近差別，是名供養種。 

以自之心供諸佛，信解法意樂自在， 

無分別普攝方便，一切入一義故勝。 

供養諸如來，最上由自意，信心通方便，和合五勝故。 

 
表 19：親近品第十九 

科判 頌詞 

親近

品第

十九  

 

己

二、

依止

善知

識分

三 

庚一、

依止

善知

識的

方式

分二 

辛一、略說 
依止所依事，根據與迴向，因以及智慧，處之門善說。 

如前供養佛，略說有八種，親近於善友，應知八亦然。 

辛二、

廣說 

善知識調寂極寂，功德增上勤教富，究證真性具善說，大悲自性舍退依。 

恭敬利養及承侍，由修等門依善師，如是事具慧於法，知願時住行善師。 

於彼無求敬養敬，為所辦故作迴向，如師所教而修行，此故彼心真恭敬。 

以善巧心解三乘，為辦自乘故精勤，為熟無量有情故，亦為清淨淨土故， 

為行法緣當依止，具德善師非為財。 

調靜除德增，有勇阿含富，覺真善說法，悲深離退減。 

敬養及給侍，身心亦相應，願樂及以時，下心為緣起。 

為離於貪著，為求隨順行，隨順如所教，以此令彼喜。 

善解於三乘，自乘令成就，成生及淨土，為法不為財。 

庚二、（彼）（依止）之分類 

具慧依止因及果，法門隨行外聽聞，心之瑜伽有我慢， 

及無慢而依善師，具慧行以及加行，發願等門依善師。 

因果及隨法，內外與粗細，勝劣亦遠近，是謂種差別。 

庚三、宣說殊勝

差別 

由自心依勝知識，信解法意樂自在，無分別攝持方便，一切行一義故勝。 

親近善友勝，自意五如前，信心通方便，和合等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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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1：梵住品第二十（總 2 表） 

科判 頌詞 

梵
住
品
第
二
十

 
己
三
、
修
持
四
無

量
心
分
二 

庚
一
、
宣
說
四
無

量
心
分
六 

辛一、本體 
智梵住舍障，應無分別智，所緣入三相，成熟諸有情。 
梵住有四種，一一有四相，治障與合智，轉境及成生。 

辛二、所緣 

諸智者願彼等樂，為苦所困以及樂，具煩惱者及諸論，彼真如性中極轉。
彼義真如性之故，以得寂滅清淨故，二業煩惱得盡故，慈心為無所緣也。 

樂苦喜煩惱，如是眾生緣，法緣說彼法，無緣即彼如。 
及彼如義故，忍位得清淨，身口業所攝，亦盡諸煩惱。 

辛三、分類 

彼等動不動，以貪謂非受，菩薩不動搖，離貪而極住。 
有動及不動，亦啖及不啖，應知四梵住，如是行差別。 
非根本性小，中以及劣地，意樂劣有慢，別彼劣勝性。 
前六及前二，下地亦下心，相似等為下，翻下則為上。 

辛四、果 

以梵住住之，具慧生欲界，因此圓資糧，亦成熟有情。 
遍不離梵住，遠離彼障分，放逸亦彼緣，不以難忍變。 
所生欲界報，滿聚亦成生，不離及離障，具足五為果。 

設遇重障緣，及以自放逸，欲知菩薩相，梵心無退轉。 

辛
五、
違品 

菩薩嗔心及，惱不喜以及，嗔欲貪相應，成眾多過患。以煩惱自害，害他亦害戒，

壞等所求劣，護法佛所訶，諍及譏刺等，他生諸無暇，壞已得當得，故心得大苦。 

四梵有四障，嗔惱憂欲故，菩薩具此障，多種過失起。如是諸煩惱，起則有三害，

自害亦害彼，及以屍羅害。有悔亦失利，失護及師舍，治罰並惡名，如是六呵責。 

後身諸難墮，梵住今亦退，心數亦苦得，複次三過生。 

辛六、功德 

諸過於慈等，善住而不生，非染為利他，不捨於輪迴。 
如是諸佛子，於眾生慈等，具德獨子亦，不如諸有情。 

善住梵住人，遠離彼諸惡，生死不能汙，不捨濟群生。 
如人有一子，有德生極愛，菩薩於一切，起梵勝過彼。 

庚
二
、
別
說

悲
心
分
九 

辛一、大悲之所緣 

熾燃敵所勝，苦別暗所蔽，住諸難行道，具大及實縛，
貪摻毒美食，於道轉極迷，住迷途力小，悲憫諸有情。 
熾然及怨勝，苦逼亦闇覆，住險將大縛，食毒並失道， 
復有非道住，及以瘦澀者，如此十眾生，大悲心所緣。 

辛二、緣有情

悲心所得之果 

斷惱害勝菩提種，生樂令憂所欲因，施體性及依於法，佛子不遠於菩提。 

障斷及覺因，與樂亦愛果，自流五依故，是人去佛近。 

辛三、具智慧
之悲心的作用 

大悲勝悲系輪迴，諸苦自性及無我，由了知彼無厭離，為患極害亦不變。 

見世間苦性，悲主如是知，除彼苦方便，怖畏不厭離。 

生死苦為體，及以無我性，不厭亦不惱，大悲勝覺故。 

見苦自性時，知苦生悲苦，亦知舍方便，恆修不厭生。 

辛四、悲心之
分類 

具大悲性之悲憫，自性及各別扶擇，往昔已習相應者，壞障分得清淨四。 

自性與數擇，宿習及障斷，應知菩薩悲，如此四差別。 

辛
五、
宣說
大悲

之差

別分

二 

壬一、
真實 

非平等常非增上，非修之門非離貪，非無所緣任非悲，如是無悲非菩薩。 

非等亦非常，非深亦非順，非道非不得，翻六悲如是。 

壬二、
以喻宣

說彼之
深義 

大悲與忍以及思，發願投生熟有情，初根後果具殊勝，此為悲之大樹也。 

若無大悲根，無難忍行者，具慧不忍苦，不思利有情，若離此思心， 

於清淨善生，發願亦不成，若不得善生，不能熟有情。 

大悲潤為慈，彼苦以樂廣，由如理作意，枝增長廣大， 

以願流不斷，葉取捨二緣，以修故華茂，當知果有義。 

悲忍思願生，成熟次第說，大根至大果，悲樹六事成。 

無悲則無忍，如是六次第，勝生若不得，成熟眾生無。 

根生以慈潤，莖擢以樂廣，念正則增枝，願續則長葉， 

內緣成為華，外緣成為果，當知悲根等，如是次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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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2：梵住品第二十（總 2 表） 

梵
住
品
第
二
十
 
己

三
、
修
持
四
無
量

心
分
二 

庚
二
、

別
說
悲
心
分
九 

辛

六
、
讚
歎
悲
心
之
功

德
分
二 

壬
一
、
總
說
三

種
異
門 

一、產生大功德 
大悲功德出生處，於諸有情不興悲， 
如是如彼等苦亦，興悲當生樂無量。 

二、不貪之功德 諸悲攝慧主，心尚不住寂，更何況貪著，世間樂自命。 

三、超
勝之 

功德 

但凡為慈心無罪，及出世間亦非有，以諸慧悲慈無罪，以及是為出世間。
痛苦具浪無明暗，凡是依彼而成之，引出世間之方便，如是何不成無罪。
世間菩提緣覺之，諸阿羅漢無彼慈，較彼其餘何需說，如何不成出世間。 

大悲利益作，誰於他不起，於苦勝樂生，樂生由悲故。菩薩悲自在， 

寂靜尚不住，世樂及身命，此愛云何起？貪愛非無障，世悲亦世間， 
菩薩悲愛起，障盡亦過世。有苦及無智，大海及大闇，拔濟以方便， 
云何不障盡？羅漢及緣覺，如是悲愛無？何況餘世間，豈得不過世? 

壬二、 
別說難點 

菩薩無痛苦，以悲凡是苦，於彼初起畏，觸已極歡喜。 
由悲所生之痛苦，映蔽一切世間樂，諸已辦利亦不具，較此何有更希有? 
堅固者之具悲施，凡是作佈施之樂，其中受用三界者，較彼樂一分未能。 
為利有情以大悲，不捨苦性諸輪迴，諸大悲主利他故，何以不能取彼苦。 
具慈菩薩悲佈施，受用以及由彼慈，以攝受生及彼力，慈之樂得煩增長。 

得悲諸菩薩，舍苦而起苦，彼初起苦怖，證時欣樂甚。悲苦最希有， 
苦勝一切樂，更樂悲生故，辦非有況餘。施與悲共起，能令菩薩樂， 
三界中樂受，比此無一分。生死苦自性，不捨由悲故，起苦利他因， 
云何舍不習。悲施財三果，悲者恆增長，愛生及攝生，資生復三樂。 

以悲廣大所增長，以施所熟及所樂，普所引伸及所引，於諸弱者如是說。 
悲長及施增，成生亦樂起，牽來複將去，大悲勸如是。 

大悲以諸苦為苦，凡未生樂令得樂，故此大悲於他樂，若得生已自作樂。 
苦者悲諸苦，不施云何樂，以令自樂故，施樂拔他苦。 

大悲主恆於自施，如教不作求自樂，以諸受用令他樂，然非異亦非自樂。
以彼樂而樂自施，所得果亦施有情，若汝於自有所有，極於彼等施作果。
施者雖不貪受用，然而得眾多善資，我非貪求彼等樂，如是我具施不斷。
我恆以慧一切財，盡佈施他由得此，當知由是汝施主，不貪求果受用也。
假使汝得果不施，非是於施真歡喜，如是剎那亦未施，非是於施真歡喜。
未作則不引生果，如是待報非我者，不待汝報而出生，是為予他極施果。 

悲者教自施，施彼勿自求，施報願不受，有願還以施。施及於施果， 
普施於一切，彼樂我樂故，施彼我無須。輕財而以施，來多復來好， 
不用而自來，還用展轉施。悲者以大悲，盡施及常施，應作如是施， 
慎勿求施果。若我不樂施，施果不施時，施無一剎那，以無施愛故。 

不作不與果，與果與作者，是汝觀恩過，與我不相似。 
諸佛子以大悲施，無罪以及清淨依，能引生樂者以及，具攝護無求無染。
諸佛子以大悲施，一切廣大勝及常，喜及無染及清淨，趨入菩提趨善也。 

無障及淨句，利彼亦自量，無求與無著，悲者如是施。 
盡廣勝常喜，離著亦清淨，迴向於二處，菩提及善根。 

如何三樂所滿意，大悲主以悲成喜，諸享受者以受用，不能成為如是喜。 
有財而自用，及用施眾生，得喜施喜勝，三樂養心故。 

辛七、宣說（產
生)（生起）悲
心之因 

悲憫貧及悲暴惡，悲錯亂及悲放逸，悲憫為境所主者，以及悲憫著邪者。 

由彼苦樂因，菩薩生大悲，因師自性修，菩薩之悲也。 

慳惡嗔放逸，緣著及邪著，如是六蔽者，悲令六度增。 

苦樂不苦樂，因力及善友，自體相續流，大悲四緣義。 

辛八、菩薩之悲心以平等超勝 
菩薩之大悲，知等意樂故，修故無貪故，無緣清淨故。 

行相及思惟，隨順與離障，不得亦清淨，六義悲平等。 

辛九、（成立殊勝之悲心）悲心
超勝 

以自心慈等，勝解修法及，意樂及自及，無分別一勝。 

慈等令無上，自意修亦五，信心通方便，和合如前說。 

己四、彼等攝義 
如是於世尊，生起清淨信，以物大恭敬，具極相續供； 

恆依具眾德，能利善知識，悲憫於眾生，當得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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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覺分品第二十一（總 4表） 

科判 頌詞 

覺
分
品

第
二
十
一
 
戊
四

、
此
菩
提
分
品
主
要

宣
說
修
行
，
故
分

三 

己
一
、
因
分
八 

 
庚
一
、

知
慚
分
八 

辛一、知慚之體相 
慚舍彼障分，具無分別智，無罪及劣境，熟有情智者。 
治障及合智，緣境亦成生，菩薩有羞相，如是四差別。 

辛二、慚之處 
六波羅蜜之，障分增長及，障對治菩薩，生難忍之慚。
諸菩薩亦由，六度行懈怠，煩惱及加行，隨順法生慚。 
菩薩於六度，障增及治減，不勤亦勤行，於此有羞起。 

辛三、慚之分類 
根本非體小，中及劣之地，下意樂有我，為劣慚餘反。 

六品及二品，七地與二乘，亦似則為下，反此應知上。 

辛四、無慚之過失 

由無愧非理，受煩惱忿恚，以輕舍我慢，損有情壞戒，
由悔轉失等，恭敬得下劣，具信非人等，大師亦捨棄，
佛子同法等，訶斥由世人，現法得不悅，餘生無暇地，
故此難得法，未得亦轉壞，由此住苦中，心亦不安泰。 
無羞惑不斷，三害及六呵，墮難退苦三，如前十二失。 

辛五、知慚(有愧)之功德 

諸有慚佛子，不生如是過。智者常生於，天人及人中，

具慧由知慚，速圓菩提聚，佛子於有情，令熟不厭離，
彼恆離障分，常伴諸對治。如是有慚者，當得彼等利。
此等一切惡，菩薩若有羞，當知一切盡，起彼對治故， 
天人聰慧生，速滿於二聚，成生不退轉，離不離為果。 

辛六、讚
歎（具慚） 

（知慚有

愧）者 

凡夫雖穿著錦衣，以無愧故過所垢，佛子穿著慚愧衣，無所覆亦無過垢。
佛子菩薩具慚者，如空不為世法染。於諸佛子眾中住，以慚及愧為莊嚴。
菩提薩埵以慚愧，於諸所化慈如母。具慚愧從諸罪過，於諸輪迴作防護。 

有衣翻有垢，凡夫無慚故，天衣更無垢，菩薩有慚爾。 

菩薩慚具足，如空不可汙，欲勝諸菩薩，亦以慚莊嚴。 
譬如慈母愛，慚護眾生然，觀生及化生，此事由慚起。 

辛七、具慚愧之相 
荷擔一切及，不荷擔一切，一切入不入，菩薩具慚兆。 
不忍及不行，亦忍及亦行，當知此四種，是說行慚相。 

辛八、(愧成為最殊勝) 
慚愧成為最勝 

以自心修慚，信解法意樂，自在無分別，以一性為首。 
教習於慚羞，亦起五自意，信法等別故，無上如前知。 

庚
二
、
堅
固
分

二 

辛一、略說 
菩薩之堅實，較餘一切者，性相別不變，以是為增勝。 

諸菩薩無畏，體相及差別，堅固與殊勝，今當次第解。 

辛
二
、
廣
說

分
三 

壬一、堅固之體相 
精進定及慧，許是勇忍堅，何故以此三，菩薩入無畏， 
進定慧三起，勇健勤猛作，是說無畏相，亦顯於眾名。 
諸有所作中，下動愚則畏，離三三決定，是名無畏安。 

壬二、堅固之分類 

自性以及願，不顧本身及，有情顛倒行，甚深聞廣大，

所化難調伏，佛身難思議，種種難行者，未搖輪迴者，

本無染汙者，生堅實之堅，較彼不同餘，許諸堅實勝。 

自性及大願，不顧及不退，聞深亦能化，置彼於佛身。 

亦行諸苦行，不捨於生死，生死不能染，此十是差別。 

壬三、(堅固之)無變 

如山不為蝶，鳥翅大海搖，堅實惡友苦，聞深法不動。 

惡朋及重苦，聞深不能退，譬如螽翅風，不動須彌海。 

諸說無畏中，菩薩無畏上，相異堅殊勝，與彼不相似。 

庚三、無厭 

菩薩無怯無等者，三事聞法不厭足，精進廣大於苦也；依於慚愧及堅實； 
於大菩提意願等；諸具慧之不怯退，許是於諸地未圓，圓滿以及最圓滿。 

不退諸菩薩，品類有三事，於聞進苦故；慚勇為依止； 

欲樂大菩提，是說不退性；未成成極成，差別諸地顯。 

庚四、通達論典 
知堅實經論，事以及所為，業及性相等，無盡及果者，
真實成故勝，以定總持攝，成熟有情及，憶持聖法也。 
知法知法業，知相知無盡，得果及二門，成生亦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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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覺分品第二十一（總 4表） 

覺
分
品

第
二
十
一
 
戊
四
、

此
菩
提
分
品
主
要

宣
說
修
行
，
故
分
三 

己
一
、
因
分
八 

庚
五、
了
知
世
間 

知諸堅世間，以身語意三，以知諦無等，由此勝於他。菩薩常舒顏，正直誠實語， 

為令成器故，令修正法故。彼等寂得故，具慧行諸諦，具慧知諦故，定說知世間。 

身知亦口知，及以實諦知，菩薩知世間，最勝餘無等。身知則舒顏，口知則先語，

為令成器故，正法隨修行。二知知世生，二知知世滅，為息復為得，諦知勤修行。 
庚
六、
了
知
四
依 

經典所教法，彼義具密意，了義具量及，得彼無所詮。推及如所云，顛倒清淨知，

未離系所得，此中說所斷。信解及伺察，別他如是聞，離戲之智慧，由是智不退。

能詮及義意，了義亦無言，當知此四種，是說四量相。謗法及非義，邪思與可言，

遮此四事故，次第說四量。信心及內思，正聞與證智，菩薩不可壞，依量功德爾。 

庚
七、
宣
說
四
無
礙
解 

解名數性相，及詞智慧故，菩薩無礙智，許四者無等。 

於教極精進，何所以何示，法及義二者，唯以詞智示，法教及說故，一切等二故，

答諸諍者故，遠礙智為四。由別證平等，其後為道解。能斷一切疑，稱作無礙智。 

於門相言智，通達無比倫，此即是菩薩，四種無礙解。能說及所說，說具合三事，

四二復二種，次第三事因。舉法及釋法，令解與避難，建立四無礙，以是義應知。 

內證及外覺，故稱無礙解，能斷一切疑，此即是彼業。 
庚
八、
（
二
種
資
糧）
二
聚 

菩薩之資糧，福德智無等，由初增上生，別以伴無染。施戒為福德，般若為智慧，

而餘三二俱，五者亦智慧。由相續得修，數數修善也。凡智者資糧，成辦一切義。 

為得入無相，任運成所為，灌頂究竟故，諸智修資糧。 

福智為二聚，勝報亦不汙，一切諸菩薩，勝相皆如此。初二為福體，第六即是智，

餘三二聚因，五亦成智聚。正修及數修，資善名為聚，自利與他利，成就則名業。 

入地入無相，及入無功用，受職並究竟，二聚次第因。 

己

二
、
（
修
行
或
道

之
）
本
體
分
二 

庚

一
、
廣
說
三
十
七

菩
提
分
法
分
七 

辛一、修持四念住 

具慧之念住，以十四修法，無等故而彼，超勝於餘等。

所依諸對治，如是隨入及，所緣及作意，由得修超勝，

隨順及隨轉，覺知及受生，大以及最勝，修及成就別。 

依止及對治，入諦與緣緣，作意並至得，隨順亦隨轉， 

覺境及受生，限極將最上，長時與後證，勝修十四種。 

辛二、修持四
正斷 

諸智者正斷，諸有情無等，修諸念住之，諸罪過對治。受用輪迴及，

舍斷諸障礙，含棄劣作意，入於諸地中。住於無相及，獲得授記及，

成熟諸有情，當得大灌頂。為清淨國土，及為及究竟，諸具慧菩薩，

修障分對治。誰由依止欲，修瑜伽因等，於一切正斷，定說為對治。 

三舍及入地，住寂與得記，成生亦受職，淨土並圓滿。 

依止於欲故，起勤起精進，攝心與正持，十治修如是。 

辛三、宣說四
神足 

諸智者神足，具性相勝四，為成辦自他，一切利而生。由依與差別，

方便及成就，具慧諸神足，許立彼一切。依定波羅蜜，差別方便四，

以及成就六，其中說如是。一為起精勤，二為利益性，三為起專注，

四為對治也。見以及教授，作遊戲以及，願以及自在，得法成就故。 

分別四神足，略以三事解，依止及方便，亦成就應知。 

禪定所依止，差別有四足，一欲二精進，三心四思惟。 

起作及隨攝，繫縛並對治，隨次八斷行，三一二二成。 

能見及能授，遊戲亦遊願，自在並得法，成就此六種。 

辛四、宣說五根 
菩提行勝聞，止觀是信等，是所依當知，以得作用故。 

覺行聞止觀，信等根所緣，增上是根義，成就利益故。 

辛五、宣說五力 
信等入地也，許是有染也，以障分壞弱，於是所謂力。 

應知信等根，垂入於初地，如前五根障，能羸故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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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覺分品第二十一（總 4表） 

覺

分

品

第

二

十

一

 

戊

四

、

此

菩

提

分

品

主

要

宣

說

修

行

，

故

分

三 

己

二

、

(

修

行

或

道

之

)

本

體

分

二 

庚

一、

廣說

三十

七菩

提分

法分

七 

辛六、

宣說七

覺支 

一、何時安立 於諸住地者，許安立覺支。 

二、以了知何者而安立 於諸法有情，證平等性故。 

三、安立如何是

七覺支 

伏未伏所知，念等之威儀；彼差別破除，一切分別相；

彼精進無餘，令速當證故；增長法明之，喜恆常增廣；

從諸障解脫，以輕安得喜；由定所思義，當得極圓滿；

由舍於一切，隨如意而住，後得無分別，恆常住勝住。 

四、七覺支安立

攝於五支中 
自性支依支，第三齣離支，第四利益支，後三無染支。 

菩薩入初地，建立於覺分，諸法及眾生，於此得平等。譬如輪王行， 

七寶為先導，菩薩趣正覺，七分常圓滿。念伏於諸境，擇法破分別， 

進速無餘覺，明增喜遍身。障盡猗而樂，諸作從定生，隨時所欲住， 

棄取皆由舍。依止及自性，出離與功德，第五說不染，此分有三種。 

辛七、八聖道 

其後如所證，隨順而轉也，證如是安立，令入彼安立，

三業清淨及，所知等及道，具功德殊勝，修障之對治。 

一轉如前覺，立分二亦然，次三三業淨，後三三障斷。 

庚二、要略而說止觀二者 

由依清淨處，心住於心故，善辨諸法故，是為止及觀。

彼遍行一分，非一分為因。證悟及出離，無相未造作，

清淨及究竟，智者之止觀，瑜伽行諸地。成辦一切利。 

安心於正定，此即名為止，正住法分別，是名為觀相。 

普欲諸功德，是二悉應修，一分非一分，修有單雙故。 

能通及能出，無相亦無為，淨土及淨果，是二即為業。 

己

三

、

修

法

能

增

勝

支

分

分

四 

庚一、於成就大義費力小且能令

欺惑、虛誑無有之善巧方便 

當圓諸佛法，當熟諸有情，速成就當得，道不斷善知，

於諸菩薩地，方便無等也，由依知方便，成辦一切義。 

自熟與成生，速果並作業，生死道不絕，說此為五巧。 

菩薩巧無等，差別依諸地，能成自他利，說是名為業。 

庚二、往昔所受持諸法不忘（之）

陀羅尼 

異熟串習聞，及定之總持，小以及大者，彼大亦三相。

菩薩一而再，由清淨依彼，恆常於聖法，講解亦自持。

具慧未住及，雖住未淨者，是小及中也，淨地總持大。 

業報及聞習，亦以定為因，依止此三行，持類有三種。

二小一為大，一大復三種，地前與地上，不淨及淨故。 

應知諸菩薩，恆依陀羅尼，聞法及持法，作業皆如是。 

庚三、能獲得未來諸功德之發願 

諸智者之願，具希欲心也。為彼智所摧。諸地中無等。

當知成彼因，唯心成就故，願後即有果，未來成就義。

種種大覺間，諸地輾轉增，清淨菩薩之，成辦自他利。

思欲共為體，智獨是彼因，諸地即為地，二果亦為果。 

應知差別三，種種大清淨，此業有二種，自利與利他。 

庚四、宣說能清

淨道之（三摩地）

（等持）與四法

印分二 

辛一、宣說能

境三種等持 

三種三昧境，二種無我及，我執之所依，彼極寂滅也，

彼能所體故，當知為三相，無分別背向，具極喜是也。

通曉及斷除，現證所為故，空性等三昧，說三種利益。 

應知二無我，及以二我依，二依常寂滅，三定所行境。

空定無分別，無願厭背生，無相恆樂得，彼依常寂滅。 

應知及應斷，及以應作證，次第空等定，修習有三種。 



大乘庄严经论释•胜乘妙音 偈颂 科判    24  /  29 
 

表 21-4：覺分品第二十一（總 4表） 

覺
分
品

第
二
十
一
 
戊
四
、

此
菩
提
分
品
主
要

宣
說
修
行
，
故
分
三 

己
三
、
修

法
能
增
勝
支
分
分

四 

庚
四
、

宣
說
能
清
淨
道
之

（
三
摩
地
）
（
等
持

）
與
四
法
印
分
二 

辛二、宣說彼所緣境四法印 

承許利生故，於三昧之因，向許菩薩說，四種法印也。
智者之四法，無義分別義，唯虛妄分別，分別極寂義。 
如前三三昧，四印為依止，菩薩如是說，為利群生故。 
無義分別義，不真分別義，息諸分別義，是名四印義。 

 

一、安立
一切 
有為法 
無常 
（“不 
能”乃至 
“外亦 

剎那性” 
之間 
以十頌 
宣說） 
分二 

一、總說一切
有為法無常 

不能因生故，違自不住故，無故定相故，隨轉故滅故，
見轉變之故，彼因及果故，所持增上故，淨隨有情故。 
由起及從因，相違亦不住，無體與相定，隨轉並滅盡。 

變異因亦果，執持與增上，隨淨及隨生，成義有十五。 

二
、
別

說
彼
義
分
二 

（一）內
在諸有為
法無常 

初漸次漸增，增長所依事，改變及成熟，如是劣及勝，
光明無光明，行他處種子，無種之本體，影像之出生，
十四生相中，生和量差別，增無義不能，於所依非有，
能住則非有，先滅後始成，如是劣和勝，光明無光明， 

無行處不能，最後非有故，心之隨轉故。 
初起及續起，長起及依起，變起與熟起，劣起亦勝起。 
明起無明起，及以異處起，種起無種起，像起十四起。 

續異及斷異，隨長亦隨依，住過及去過，無住無無死。 
亦有隨心相，行者應當知，如此九種因，成前十四起。 

（二）外
（在）諸
有為法無
常。 
（以三頌

宣說） 

有為剎那性，諸大及六境，謂是剎那性，幹增以自性， 
動及增減故，大種相關故，四種轉變故， 
色香味及觸，同故彼同彼，依薪而轉故， 
見漸增大故，心隨轉問故，外亦剎那性。 

由滋及由涸，性動增亦減，二起與四變，薪力及漸微，

亦說隨心起，及以難問成，一切諸外法，無非剎那體。 

二、成立人無我（“有情
唯假立”等十二頌宣說） 

有情唯假立，非所詮實事，未緣顛倒及，染汙煩惱因。 
二過故由彼，一異非所詮，蘊應成我及，彼成實事故。 
若實有非詮，所需亦當說，一異非所詮，無需者非理。 
性相及世間，見故由教門，薪火亦成二，見不能無詮。 
人假非實有，言實不可得，顛倒及染汙，染因成立故。 
假人與實陰，不可說一異，若說一異者，則有二過生。 
若執人是實，一異應可說，一異不可說，此說則無理。 

異相及世見，聖說亦不然，火薪非不說，有二可得故。 
有二生識故，非緣無義故，由見至解脫，作業者不成， 
若一我不生，無常不欲也，當成立性相，圓覺違害三。 
二有故識起，人緣則非義，好滅及惡生，言生復非理。 
汝執實人中，何業可成立，無實強令實，違佛三菩提。 
以見三過等，能作非自生，非有能作緣，看等無能作。 
非作者無常，俱常轉之故，看等之能作，不能成自生。 

如是住及滅，前無及無常，亦無第三故，不能成緣也。 
若用自然起，即有三過生，若以人為緣，眼等則無用。 
人非作者故，用非常起故，起非一時故，自起則不然。 
人住用先無，人壞則人斷，更有第三體，為緣無此義。 
如是一切法，無我於勝義，空性不見我，唯說是過失。 
染汙清淨際，違害之差別，入相續差別，以有情而說， 
無需起我見，無始已串習，若有彼一切，無勤脫未脫。 
諸法無我印，及說真實空，有我有五過，是故知無我。 

由依染淨法，位斷說有異，行異相續異，無實假說人。 
不為起我見，由見已起故，無始已習故，無用應解脫。 
如是常具彼，功德之菩薩，自利亦不捨，成辦利他也。 
慚羞等功德，菩薩常具足，自利既不捨，亦令他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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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功德品第二十二（總 3表） 

科判 頌詞 

功
德
品
第
二

十
二
 
戊
五
、
功

德
品
。
此
中
宣
說
修

持
以
上
淨
信
品
乃

至
覺
分
品
之
義
的
諸

菩
薩
的
功
德
。

其

義

分
二 

己
一
、

修
行
之
功
德
分
十

七 

庚一、希有 

自身防護故，作最極圓滿，安忍諸弱小，不顧身及命，
作精進禪定，不味彼樂中，智慧無分別，許具慧希有。
生如來種性，授記及灌頂，究竟得菩提，許是極希有。
捨身及勝位，忍下亦長勤，不味不分別，六行說希有。
生在如來家，得記並受職，及以得菩提，四果說希有。 

庚二、非希有 
離貪及大悲，如是勝修得，心等故彼等，加行非希有。 

離欲與得悲，勝修及平等，依此修諸度，是行非希有。 

庚三、（心平等）平等心 

猶如具慧等，慈愛諸有情，有情愛妻兒，親友不能比。
於求者無私，戒恆常不壞，遍忍者一切，行廣大精進，
恆常禪定善，智慧無分別，當知菩薩心，於彼等平等。 
菩薩愛眾生，不同生五愛，自身與眷屬，子友及諸親。
無偏及無犯，遍忍起善利，禪亦無分別，六度心平等。 

庚

四
、
利
他
分
二 

辛一、六波羅蜜多饒益 

令成法器也，令置淨戒中，令安忍於害，令行於利他，

令於此示教，令斷諸疑惑，許是諸具慧，利益有情也。 
令器及令禁，耐惡與助善，入法亦斷疑，六行饒益事。 

辛二、以七喻宣說饒益之相 

凡恆於有情，以等心攝持，令生於聖地，令增長善法， 
令護離諸過，令清淨多聞，以如是五業，佛子如其母。 
等心生聖地，長善防諸惡，教習以多聞，五業如慈母。 
於有情恆常，令彼生信心，學增上戒等，行之解脫故， 
向諸佛祈請，除彼等障故，由如是五業，佛子如其父。 
令信令戒定，令脫令勸請，亦為防後障，五業如慈父。 
凡諸不應教，隱示諸有情，訶斥壞所學，讚揚圓滿者， 
令佈施教授，宣說諸魔業，由如是五業，佛子如親屬。 
秘深及呵犯，贊持與教授，令覺諸魔事，五業如善友。 
於染汙清淨，自心不錯亂，世間出世間，圓滿盡佈施， 
無退故不分，常願利及樂，由如是五業，佛子如其友。 
與樂及與利，樂恆利亦恆，及以不離散，五業如同侶。 
凡當熟有情，恆常具精進，說真出離語，安忍諸顛倒， 
能施二圓滿，善知彼方便，由如是五業，佛子如良僕。 
成生開出要，忍害與二成，示以巧方便，五業如健奴。 
凡是欲求得，無生之法忍，宣說一切乘，行瑜伽成就， 
舒顏報利益，不顧異熟果，由如是五業，佛子如闍梨。 
遍授及示要，舒顏亦愛語，不求彼恩報，五業如闍梨。 
為利有情勤，令圓滿資糧，資齊令速脫，令斷諸障分， 
行世出世間，種種之圓滿，由如是五業，佛子如和尚。 
令滿及令脫，斷障與世樂，及與出世利，五業如和上。 

庚五、（極）（報）利 
不貪諸受用，持戒無壞失，所作有酬報，加行於修故，

於六波羅蜜，如是入有情，於諸菩薩者，如是報利也。 
不著及不犯，知作亦善行，如是修六度，是報菩薩恩， 

庚六、希求 
恆常增及退，成熟諸有情，地行轉增勝，求無上菩提。 
六增及六減，成生與進地，大覺是五處，希望有五種。 

庚七、（不失壞） 

加行不空耗之功德 
離布生清淨，斷除諸疑惑，修行之教授，佛子常不失。 
斷怖與發心，除疑亦起行，四事化眾生，必定不空果。 

庚八、（清淨心）真實加行 
無求之佈施，不復後有戒，安忍於一切，諸德生精進，
如定非無色，具智慧方便，於六波羅蜜，智者清淨行。 

離求離後有，遍起諸功德，修禪舍無色，智合方便行。 

庚九、（壞失與具增上法） 
退失及增上之差別 

貪享及壞失，我慢退功德，味著及分別，智者壞失因，
住彼對治之，諸菩提薩埵，以較彼相反，常知增上法。 
著財與毀禁，慢下將墮善，啖味亦分別，是退翻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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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功德品第二十二（總 3表） 

功
德
品
第
二

十
二
 
戊
五
、
功
德

品
。
此
中
宣
說
修

持
以
上
淨
信
品
乃
至

覺
分
品
之
義
的
諸

菩
薩
的
功
德
。
其
義

分
二 

己
一
、

修
行
之
功
德
分
十
七 

庚十、（假象與真
實）影相與真實之
差別 

假相及矯詐，假面善示人，如是當面入，身語假寂靜，假巧說圓滿，
離彼等修者，許非菩薩之，清淨功德也，相反諸加行，說彼清淨也。 

假許及詐相，誑喜亦偽勤，身靜口善說，是似翻即真。 

庚十一、調伏 
具慧諸地中，極修佈施等，諸有情障分，六種令調伏。 
與彼六度行，除彼六蔽障，菩薩化眾生，地地皆如是。 

庚十
二、

授記 

以人時差別，具慧授記二，菩提及授記，別有大記者，不退得忍之，我慢用得除，
與諸佛佛子，由成同一體，復彼土及名，時及劫之名，眷屬聖法等，處等門許彼。 

授記有二種，人別及時別，轉記及大記，此復為二種。八地得無生，斷慢斷功用，
諸佛及佛子，一體同如故。剎土及名號，時節與劫名，眷屬並法住，記復有六種。 

庚十
三、
決定 

具慧於一切，圓滿生無退，恆常作修行，禪定無退失，成辦所需及，定得任運忍。 
財成及生勝，不退與修習，定業無功用，六事決定成。 

庚十四、（無疑作） 
無疑應作之分類 

供學亦淨持，大悲喜修善，靜處不放逸，聞義不知足， 
諸地中智者，無疑是所為。 

供養及學戒，修悲亦勤善，離諠深樂法，六事必應作。 

庚十五、恆常(作）（修) 
知貪慾過患，察諸錯亂者，承受諸痛苦，修行諸善法，
於樂不昧著，諸相無分別，許是諸地中，智者常所為。 
厭塵及自省，耐苦修善法，不味不分別，六行必常起。 

庚十六、主要作 
法施及淨戒，得無生法忍，大乘作精進，究竟住有悲， 

智慧具慧之，諸度為主要。 
法施及聖戒，無生起大乘，定悲如實智，六行此為勝。 

庚
十
七
、
安
立
說

法
分
五 

辛
一
、
安
立
所
說
法
之
異
門 

以經等差別，安立諸明處，是於一切地，安立智者法。 

立法及立諦，立理亦立乘，五七四三種，建立假差別。 
所謂五明處，皆是大乘種，修多祇夜等，類有差別故。 

真如七種相，依之安立諦。 
輪轉及空相，唯識與依止，邪行亦清淨，正行如七種。 

安立理及乘，四相及三相，如理作意及，正見果相應，量分辨難思，於四理當知。 
正思正見果，擇法現等量，亦說不思議，道理有四種。 
意樂與說法，加行及資糧，修等分別故，許有三種乘。 
心說行聚果，五各下中上，依此三品異，建立有三乘。 

辛
二
、

安
立
其
義
所
知 

名事相互間，率爾性中求，此二安立中，如許性中求。 

名物互為客，二性俱是假，二別不可得，是名四求義。 

一切無緣故，四種清淨智，諸地中成辦，智者諸利益。 

真智有四種，名等不可得，二利為大業，成在諸地中。 

繫縛之所依，受用種子因，此中心心所，依等種等縛。 

住持及受用，種子合三因，依止及心法，亦種為彼縛。 

凡近安立相，凡是自性住，由滅一切相，具慧證菩提。 

安相在心前，及以自然住，一切俱觀察，至得大菩提。 

緣真如智慧，斷除二取相，現知粗重身，具慧求盡彼。 

若智緣真如，遠離彼二執，亦知燻聚因，依他性即盡。 

緣真如智慧，無相異而修，現證有無義，謂分別自在。凡夫障真性，普現非清淨，

菩薩由除彼，普現清淨性。無義及有義，所謂不見見，彼為轉依也，欲行故解脫。 

大義諸相中，各別現同類，見是中斷故，由通曉舍彼。 

緣彼真如智，觀察無異相，有非有現見，想作自在成。覆實見不實，應知是凡夫，

見實覆不實，如是名菩薩。不見見應知，無義有義境，轉依及解脫，以得自在故。 

眾生同一種，地境皆普見，此即淨土障，應知亦應舍。 

辛三、安立(說)（傳）法菩
薩之無量功德 

所熟所清淨，所得所能熟，清淨說之事，諸具慧無量。 

應化及應淨，應得亦應成，應說此五事，菩薩五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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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功德品第二十二（總 3表） 

功
德
品
第
二

十
二
 
戊
五
、
功
德

品
。
此
中
宣
說
修

持
以
上
淨
信
品
乃
至

覺
分
品
之
義
的
諸

菩
薩
的
功
德
。
其
義

分
二 

己
一、
修行
之功
德分
十七 

庚十
七、
安立
說法
分五 

辛四、安立（如是說法
之果）（傳法所得果） 

發起菩提心，無生法忍者，無垢眼小乘，漏盡果位及，
聖法得長住，知差別斷用，當知住其中，菩薩說法果。 
發心及得忍，淨眼與盡漏，法住學亦斷，受用為八果。 

辛五、安立大乘法及
（歸）攝義 

所緣為大及，如是修二等，智慧作精進，成善巧方便，
清淨修行大，佛之事業大，具此等大故，定說為大乘。 
緣行智勤巧，果事皆具足，依此七大義，建立於大乘。 
種性信解法，如是而發心，修行佈施等，趨入無過地，

成熟諸有情，清淨佛國土，得無住涅槃，勝菩提示彼。 
性信心行入，成淨菩提勝，如是八種事，總攝諸大乘。 

己
二
、
讚
歎
（
之

）
功
德
分
二 

庚一、所贊對境菩薩之分類 
初具信解及，增上心清淨，有相及無相，無有現行行， 

此五於諸地，所謂是菩薩。 
信行及淨行，相行無相行，及以無作行，差別依諸地。 

庚
二

、
（
真
實
讚
歎
）
讚

歎
此
五
種
菩
薩
的

體
相
分
二 

辛
一、
以
修
持
諸
因
—
—
波
羅
蜜
多
之
大
心
不
退
之
方
式
對
菩
提
薩
埵
釋
詞
而
讚
歎
分
二 

壬
一、

以菩
提歡
喜等
九類
讚歎 
（以
“於

欲無
貪三
業
淨”
等九
頌宣
說） 

於欲無貪三業淨，制伏嗔恚求功德，由法不動見深性，具樂菩提菩薩也。 
不著及清淨，降嗔與勤德，不動並見實，有欲名菩薩。 

欲利他及見無害，領受他之損害及，勇毅不放逸多聞，勤利他者菩薩也。 

隨攝及無惱，耐損並勇力，不放逸多聞，利彼名菩薩。 
了知自取之過患，不貪受用不持嗔，瑜伽知因無惡見，極住自宗菩薩也。 

厭財及舍欲，忘怨亦勤善，巧相無惡見，內住名菩薩。 
具悲住慚愧功德，能受苦不貪自樂，正念為主等持性，乘不亂者菩薩也。 

具悲亦起慚，耐苦及舍樂，持念並善定，不捨名菩薩， 
除他苦及不令苦，安忍苦及不畏苦，解脫苦不分別苦，領受苦者菩薩也。 

除苦不作苦，容苦不畏苦，脫苦不思苦，欲苦名菩薩。 

惡惡法喜自性法，呵嗔法而勤善法，定法自在無法迷，行主法者菩薩也。 
樂法及性法，呵法亦勤法，自在法明法，向法名菩薩。 

受用定學不放逸，將護善法不放逸，於樂於法不放逸，乘不放逸菩薩也。 
財制護善樂，法乘於此七，七種不放逸，是故名菩薩。 

慚愧不敬愧生過，慚愧不忍愧退失，慚愧散亂愧劣見，愧入別乘菩薩也。 
不遂及小罪，不忍退亦亂，小見及異乘，七羞名菩薩。 

此生他生以及舍，具行以及得自在，示平等及以大果，菩薩行於作利益。 
今世後世舍，起勤亦得通，等說及大果，七攝名菩薩。 

壬二、宣說菩薩之異名 

菩薩摩訶薩，具慧明銳勝，佛子佛依處，能勝佛之苗， 
具力及聖勝，商主名稱勝，具悲大福德，自在及具法。 
應知諸菩薩，亦名摩訶薩，亦名有慧者，亦名上成就， 
亦名降伏子，亦名降伏持，亦名能降伏，亦名降伏芽， 
亦名為勇猛，亦名為上聖，亦名為導師，亦名大名稱， 
亦名為有悲，亦名大福德，亦名自在行，亦名正說者。 

辛
二、 
從證
悟果
之菩
提的
角度
對菩
提薩
埵釋
詞而
讚歎
分二 

壬
一
、
真
實
（
以
五
頌
宣
說
） 

證妙性善證大義，證諸義以及普證，證諸方便差別因，由此是謂菩薩也。 

實覺大義覺，一切覺恆覺，及以方便覺，五覺名菩薩。 
證我以及證細見，證種種識及一切，非清淨分別證因，由此是謂菩薩也。 

隨我及小見，及以諸識身，亦於虛分別，四覺名菩薩。 
證無證及證隨證，證無事及證極生，證無證各別證因，由此是謂菩薩也。
證無義及證勝義，證諸義及證一切，所證證依證證因，由此是謂菩薩也。 

無境及真義，永無亦圓滿，亦說不可得，五覺名菩薩。 
證當成就及證處，證出胎及證次第，極證及證斷疑因，由此是謂菩薩也。 

成就及處所，胎藏隨次現，及以斷深疑，五覺名菩薩。 

壬二、（其分類） 

宣說以十一種了知得
菩薩之名 

具慧得未得慧及，證極住以及隨證， 
各別說離戲破慢，有慢慧未熟正熟。 

得不得及住，於自亦於他，有說與無說，有慢及慢斷。
未熟亦已熟，如此十一種，一切皆能覺，是故名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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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行住品第二十三（總 2表） 

科判 頌詞 

行
住
品
第
二
十
三

 
戊
六
、
行
為
及

究
竟
品
分
四 

己一、菩薩之兆相 
大悲及愛語，勇毅及伸手，定釋甚深意，此等具慧相。
攝受令信解，不退二攝故，由意樂加行，當知有兆相。 
內心有憐愍，愛語及勇健，開手並釋義，此五菩薩相。 

己二、菩

薩投生種
種(有情)
身相 

菩薩恆常作，諸轉輪勝王，由是諸生中，入利益有情。諸地中具慧，出家由授得，
別由法性得，別示現出家。諸出家類者，具無量功德，如是勤律儀，增勝在家者。
諸地中智者，願後世樂果，願此生行善，及願得涅盤，未淨淨極淨，緣有情意樂。 

諸地中具慧，願及心平等，作有情主宰，聚眷而攝受。 
具慧之業及，復又以願及，三昧及自在，許以彼受生。 

菩薩一切時，恆居輪王位，利益眾生作，在家分如此，受得及法得，及以示現成，
三種出家分，在於一切地。應知出家分，無量功德具，欲比在家分，最勝彼無等。
愛果及善根，涅盤欲令得，未淨淨極淨，謂在諸地中。欲樂及平等，增上與徒眾，
四心於諸地，攝受一切生。業力及願力，定力亦通力，依此四種力，菩薩而受生。 

己
三
、
得
地
之
相
（

諸
菩
薩
安
住
之
地

）
分
二 

庚一、略說 性相有情及學處，五蘊成就及兆相，釋名以及所得者，由彼等為依及地。 

庚

二
、
廣
說
分
八 

辛
一
、
地
之
體
相 

由證勝空性，住業不壞失，由住定極樂，其後生欲界，由是菩提分，迴向輪迴者，
心無染汙者，成熟諸有情，所為意樂生，護離諸染汙，一行道相屬，無相定一道，
無相任運成，佛土亦極淨，此後於有情，令成熟成就，三昧總持等，菩提清淨也， 

以此等安立，當知地性相。 
證空證業果，住禪住覺分，觀諦觀緣起，無相無功用。 
化力淨二門，及以菩提淨，以此諸所說，立地相應知。 

辛二、安
立諸十地

補特伽羅 

菩提薩埵淨見者，極淨戒及安住者，無法慢於心染汙，清淨無差異我慢，
得一剎那慧及舍，淨佛土成熟有情，善巧大力身圓滿，善巧示現授灌頂。 

初三三行淨，次三三慢斷，後三覺舍化，第十有四名。 

辛三、十地中
能圓滿修學三
學之理 

由證法性此，增上戒及心，隨修增上慧，是智行境二，行知法真如， 
及解無明中，見智行境故，彼二地中有，以諸學及修，別有四種果， 
無相加行等，其中有果一，彼自無加行，及清淨佛土，是為果之二， 
成就熟有情，成就定總持，是為聖果也，此四種果等，究竟依四地。 

隨次依前六，見性修三學，隨次依後四，得果有四種。 

辛四、無漏五蘊於諸地中如

何淨修之相 

由證得法性，修行戒蘊也，其後修定蘊，及修智蘊也， 

由是於餘地，四障及障得，二障中解脫，及修解脫智。 
見性淨三身，亦在前六地，餘地淨餘二，遠離五障故。 

辛五、安立功德成就及未成
就之相 

於諸地當知，未成就成就，成就亦復許，未成就成就，
如何立成就，以作意分別，知故彼自中，無別故當知，
各別自證故，諸佛之境故，於諸地中修，成就亦難思。
未成就成就，成復未成成，如地建立知，分別無分別。 
應知諸地中，修習及成就，此二不思議，諸佛境界故。 

辛
六、
得地
之兆
相分

二 

壬
一
、
宣
說
真
實

兆
相 

有現相信解，不退及不下，不依他之性，現證一切者， 
一切心平等，無引無貪著，知方便生處，為一切中相。 

非無慾心及無貪，無慳吝嗔恚懈怠；無非慈悲之意樂，不為惡慧分別奪；
慧非散亂樂不奪，不為諸痛苦所損；極善依止善知識，欣求聞法勤供佛；
但凡善知勝方便，正福德攝極廣大；由共他作日日中，迴向圓滿之菩提；
由生善處常為善，神通功德作遊戲；佛子眾中住上首，當知是為功德藏。 

明信及無劣，無怯亦無待，通達及平等，離偏亦離著。及以知方便， 
亦在聖眾生，如此十種相，地地皆圓滿。有欲無六障，其次無亂慧， 

不漂亦不回，事友及供養，迴向將生勝，修善與戲通，功德藏如是， 
佛子十六相。 

壬二、宣說具兆相地
之功德 

諸地一切中，具慧之功德，於此觀二者，許為五種也。 
地地升進時，度度有五德，二及二及一，應知止觀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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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行住品第二十三（總 2表） 

行住
品第
二十
三  

 
戊
六、
行為
及究
竟品
分四 

己
三
、
得
地
之
相
（
諸
菩
薩
安
住
之
地
）
分
二 

庚
二

、
廣
說
分
八 

辛七、地之
釋詞 

接近菩提故，見利有情故，生起極喜故，稱為極喜地，壞戒離異垢，
無故無垢地，廣大法之相，作故發光地，如是菩提分，極燒如光者，
具彼故彼地，燒二故焰慧，能成熟有情，自心將護故，諸具慧難勝，
是故難勝地，由依般若度，輪迴與涅盤，二者此現前，稱為現前地， 

一行道相屬，故稱遠行地，二想不動故，說為不動地， 
無礙智善慧，此地善慧也，如雲二種法，遍空法雲地。 
於種種修善，喜故常一切，依故菩薩地，許為所依也。 

不畏無量障，於彼等無量，後行增上故，彼中許為地。 
見真見利物，此處得歡喜；出犯出異心，是名離垢地；求法持法力，
作明故名明；惑障智障薪，能燒是焰慧；難退有二種，能退故難勝；
不住二法觀，恆現名現前；雜道鄰一道，遠去名遠行；相想無相想，
動無不動地；四辯智力巧，說善稱善慧；二門如雲遍，雨法名法雲。 

為集諸善根，樂住故說住，數數數無畏，復以地為名。 

辛八、四種

所得地 

得地由信解，入諸加行中，證故及諸地，成就等分四。有情信大乘，
及信小乘者，二者之所求，調伏故智者，四行如經說，隨順而說也。 

由信及由行，由達亦由成，應知諸菩薩，得地有四種。 
諸度諸覺分，諸通及諸攝，為大亦為小，俱入亦俱成。 

 
表 24：敬佛品第二十四 

科判 頌詞 

敬佛品第二

十四 

 

己四、以讚歎

究竟功德之

方式宣說 

於有情具慧，具得及離想，具不離之想，利想向汝禮。能仁解脫障，映覆諸世間，

汝智遍所知，心解向汝禮。有情一切染，無餘盡摧毀，斷染於有染，具悲向汝禮。

任運及無貪，無著及恆常，安住於諸難，作答向汝禮。所說能所依，能說語及智，

智慧常無礙，善說向汝禮。由至而知行，以彼語善說，來去及出離，因此向汝禮。 

有情若見汝，明知是士夫，見即生淨信，事業向汝禮。受住以及舍，示現及轉化，

於定及智慧，獲得向汝禮。方便護清淨，出離大乘中，極欺誑有情，破魔向汝禮。 

自他利中智，斷障出離等，教示他外道，不動向汝禮。不護不失念，眾中三寬閒，

破除二染汙，攝眾向汝禮。遍智行及住，一切中恆常，無非遍智行，真義向汝禮。 

於有情所作，汝以不失時，作恆常有義，不忘向汝禮。諸世間晝夜，六時各別見，

心具大悲者，利意向彼禮。由行以及證，及以智事業，成聲聞緣覺，上首向汝禮。 

三身大菩提，得諸相一切，除有情疑惑，由是向汝禮。不執亦無過，不淨亦不住，

不動於諸法，離戲向汝禮。成就勝義者，諸地中出生，成諸有情勝，作有情解脫， 

德無盡無等，諸世間壇城，現及人天等，普不能見也。 

如是以彼法身力，隨所化之緣如實，乃至三有界安住，法身事業相續生。 

合心及離心，不離利益心，憐愍諸眾生，救世我頂禮。一切障解脫，一切世間勝，

一切處遍滿，心脫我頂禮。能遮彼惑起，亦能害彼惑，染汙諸眾生，悲者我頂禮。

無功用無著，無礙恆寂靜，能釋一切疑，勝智我頂禮。所依及能依，於言及於智，

說者無礙慧，善說我頂禮。能去及能聞，知行知來去，令彼得出離，教授我頂禮。

眾生若有見，知定是丈夫，深起淨信心，方便我頂禮。取捨住變化，定智得自在，

如此四清淨，世尊我頂禮。方便及歸依，清淨與出離，於此破四誑，降魔我頂禮。

於智亦於斷，於離亦於障，能說自他利，摧邪我頂禮。在眾極治罰，自無所護故，

離二染正住，攝眾我頂禮。行住一切處，無非一切智，由斷一切習，實義我頂禮。

利益眾生事，隨時不過時，所作恆無謬，不忘我頂禮。晝夜六時觀，一切眾生界，

大悲具足故，利意我頂禮。由行及由得，由智及由業，於一切二乘，最上我頂禮。

三身大菩提，一切種得故，眾生諸處疑，能除我頂禮。無著及無過，無穢亦無息，

無動無戲論，清淨我頂禮。成就第一義，出離一切地，於他得尊極，解脫諸眾生。 

無盡等功德，現在皆具足，世見眾亦見，不見人天等。 
 


